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重光                                     紀錄：張緯杰

出 席 者：楊委員士萱、林委員惟鐘(周旭東代)、陳委員昭榮、蘇委員昭瑾、黃委

員聲東、王委員永鐘(洪碧珍代)、吳委員建文、劉委員建浩、蘇委員程

裕、李委員傑清、郭委員宏杉、

（請假人員：彭委員昱翔、高委員子航、蕭委員椀禎）

列席人員：孫意雲

壹、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擔任本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成員並撥冗出

席與會，本次會議由 8 個行政單位進行工作報告，接續請各位委員審視本校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初稿)各單位填報內

容是否妥適。

貳、各單位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附件 1 p.3) 

二、學生事務處(附件 2 p.3) 

三、總務處(附件 3 p.4) 

四、研究發展處(附件 4 p.5) 

五、產學合作處(附件 5 p.6) 

六、圖書資訊處(附件 6 p.6) 

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附件 7 p.7) 

八、進修部(附件 8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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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請檢視各單位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之報告內容及相關網頁是否

更新。且各單位應確實黏貼「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貼紙於印表機及

電腦主機上。

2.各授課教師於製作數位教材時，常需引用他人的圖片、照片、文字、影

片等多媒體素材來加強教學內容，故在引用時應注意如何正確引用。又

本校因應防疫期間推動遠距線上教學課程，各授課教師更需注意數位教

材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因應未來「遠距教學數位化」的趨勢。

參、審視本校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

各單位填報內容。並依 107 年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審查意見檢討執行情形（附件 9）。 

決議： 

1.各單位請依委員建議於 109 年 6 月 23 日前修正完畢，並依規定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教育部。

2.請產學處專利技轉組針對如何保護教職員生之智慧財產權為重點，提供

本校教職員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管理規範及執行特色。

3.本校除智財所開設智慧財產權專業課程之外，可持續鼓勵學生多修習科

法學程和智財相關通識課程。

4.未來授課教師於製作數位教材時，應先確認無未經授權上傳他人著作情

形，若需引用他人著作則應標注引用來源。

肆、臨時動議：

李傑清委員：本次會議資料呈現各單位自評內容具體且附件豐富。且建

請各單位需逐年檢視並更新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之報告內容，及網頁

公告訊息。另，各單位針對校內機敏文件傳輸、聯繫及保密方式等，如何做

到保護智財權的工作則需各單位審慎規劃。

伍、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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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教務處 

（一）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給教師之開學通知中標註「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

不能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二）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持續鼓勵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

提供學生下載使用，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

書目及大綱，以利學生透過二手書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三）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理情形：

強化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念：利用學校小郵差，以 E-Mail 方

式向全校師生及教職員宣導。另外不定期將智慧財產權訊息公告於本

校網頁。

（四）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開設全校性「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

2. 設置科法學程，以利同學結合專業的同時，更能確保日後研發、創

作等智慧財產權之利益；並積極輔導同學參加專利師國家考試，希

望能增強同學的專業實力及就業發展之競爭力。

3. 本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拓展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學生修讀相關課

程視野。

（五）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持續鼓勵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

非法影印教科書」警語加註於授課大綱，並於學期之初明確告知，同

時適時提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

輔導。

附件 2：學生事務處 

（一）透過 108 年 9 月 5 日新生始業輔導活動發給每位新生「品德教育福袋」，

其中納入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料並結合新生始業輔導課程，經由生輔組組

長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二）配合全校週會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中融入相關法令及案例宣導，加強

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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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總務處 

（一）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吾印良品影印行、統一超商(7-11)、
全家便利商店、來來超商(OK 超商)，已將「不得不法影印」之字語納

入契約規範。

（二）校內影印店廠商也於服務空間及影印機台張貼相關提醒標語。

（三）經管組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執行公用部門督導小組查核作業，至提供影

印服務之廠商處進行現場查核時，皆符合雙方契約相關規範。

廠商名稱 照片 

吾印良品

影印行

統一超商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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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照片 

全家便利商店

來來超商(OK) 

附件 4：研究發展處 

（一）本處持續針對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之獲補助教師宣導智慧財產權(包含共

同發表論文、專利權、技轉權等)之相關規定，並將相關規範與各校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中，俾保障本校教師及研究團隊智財權。 
（二）本處於研發處影印機及本處同仁公務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

標，並向同仁宣導遵守相關規定。

（三）本處各業務承辦人員依承辦之權限，妥善保存相關業務之電子檔或紙

本資料，以保障申請人或當事人之個資及智慧財產權，非關其他單位

業務，未經長官同意不可外傳或請他人代為處理。

（四）本校於 108 年 12 月成立學術倫理辦公室，其任務有四，其中包含其他

學術倫理相關事項推動、交流及協調等工作。學術倫理辦公室之行政

工作，由本處派員兼辦。

（五）本處/學倫辦公室持續蒐集「學位論文相關的著作權問題」宣導教材，

置於學術倫理專區網頁供師生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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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處/學倫辦公室於 108-2 與圖資處合辦 SciVal 資料庫教育課程 2 場，

課後宣導發表論文相關的著作權規範，強化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

念，以維護學術倫理。

附件 5：產學合作處 

（一）「臺北科大專利技轉電子報」雙月刊，公告最新領證的專利資料，109
年共出刊 3 期。

（二）提供「智慧財產權諮詢服務」，109 年共 29 件。

（三）109 年 3 月，完成提交 108 年度科技部「發明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108 年度科技部核定補助金額 392 萬元。 
（四）109 年 3 月，獲科技部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217 萬元。其中，109 年度科

技部「發明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畫」已提交申請並完成複審面詢會

議，109 年度科技部核定補助金額 434 萬元。 
（五）109 年 4 月，完成填報雲科大技專院教務基本資料庫。 
（六）109 年 5 月，智財推動宣導，辦理專利技轉申請流程與傑出產學合作獎

說明(Online -COVID19 疫情)。

附件 6：圖書資訊處 

(一)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圖書館網站提供相關智財權說明，內容包括「圖書館影(列)印服務規

則」、「電子資料庫使用規範」等。

(二)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理情形

1. 為提升本校論文原創性，將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納入口試程序當

中，並擴大論文比對系統來源，圖資處提供英文與中文文獻比對服

務兩部分系統，分別為「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及「文獻相

似度檢測服務系統」，共計辦理 3 場教育訓練，提昇學術倫理觀念。 

2. 圖書館於每台公用影印機及公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標

示。

3. 視聽室僅可播放具「公開播放」授權之視聽資料。

4. 每學期向授課老師收集各系所教科書清單共 46 本，統一放置於圖書

館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區」，供學生於館內閱覽。

5. 開學當週舉辦「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建立學生合法使用各類教

科書之觀念，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果如下：

主題 售書日期 寄售冊數 售出冊數

圖書館二手教科書

代售活動
109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 282 冊 8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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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本學期辦理 4 場利用教育課程，引導學生使用圖書館資源時，須遵

守電子資源相關智慧財產權使用規範。

(四)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對於學位論文申請專利之內容保護規劃：

(1). 因申請專利需要可申請暫緩紙本論文公開上架閱覽。

(2). 因申請專利需要可申請延後或隱藏電子學位論文全文或摘要內

容。

2. 對於學位論文申請專利之內容保護宣導：

(1). 圖書館網站提供學位論文專利申請相關規定之說明。

(2). 為研究生開辦《畢業前哨站－學位論文繳交流程大公開》課程，

共計辦理 2 場，說明因專利申請學位論文之開放設定。上述課程

之教學講義及上課實錄影片放置於圖書館網頁，提供學生閱覽觀

看。

(五)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圖書館於以下活動中皆加強著作權法，合理合法影印等宣導：

1. 每學年「大學入門」新生導覽活動及全體新生圖書館導覽中，強調

圖書合法影印的概念，並加強學生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2. 辦理 6 場「學術資源利用課程」，於課程中加入圖書合法影印及電

子資源使用規範。

3. 圖書館閉館音樂播放歌曲皆透過「安心播」取得公開播送權，並於

圖書館網頁中連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知識+」網站音樂及

影片的智慧財產權資訊，宣導讀者勿非法下載音樂或影片以免觸法。 

(六)針對本校博碩士論文於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推動情形

1. 為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研究發展處已與圖書資訊處合作購買

Turnitin 論文資料比對系統，然該比對系統所收錄之資料庫，以國際

學術文獻及網頁資源為主，故無法完全進行比對。基於上述考量，

圖書資訊處修正「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請參閱附件 10)，
於該表詳實以文字說明，請論文作者必須自我檢核文章內容，並請

論文作者本人簽名，提醒撰寫論文時，必須尊重學術倫理，確認沒

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附件 7：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109 年 2 月完成檢視計網中心公用電腦設備及電腦教室是否安裝不法軟

體。

（二）109 年 5 月完成本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相關連結檢查及更新。

（三）109 年 1 月至 5 月，本校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數為 0 件，教育部通

報侵害智慧財產權事件為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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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進修部 

（一）建議教師正視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

影印等警語加註於課程大綱內，提醒學生不得非法影印與正視智慧財

產權，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二）通識課程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建立學生正確的智慧財產權

觀念。

（三）製作宣導智慧財產權標語，張貼於辦公室電腦主機及影印機旁，標示

提醒尊重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成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工作環境。

（四）於進修部網頁建置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連結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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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07 年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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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所別：

學號：

論文題目：

論文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   （簽名）學位論文已確實使用本校「Turnitin 論文比對

系統」檢核論文內容，論文比對結果「原創性報告」之「相似度指數」

為        %（請填寫百分比），「原創性報告」之各「主要來源」最

高相似度指數為        %（請填寫百分比），並檢附原創性比對報

告書乙份。本人已經自我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如有違反

情事，本人願意負起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學位論文口試人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指  導  教  授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並填妥本檢核表後，連同原創性

比對報告書全文送交指導教授簽章。

二、研究生於學位考試當日，應將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及原創性比對報告書送交學位

考試委員參考。

三、本檢核表正本請併同學位考試成績表送交教務單位留存，影本由各系所留存。

四、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相似度百分比指數，單純提供系所及指導教授依其學術專業

參考之用，並非代表該學位論文有無違法學術倫理情事。

五、「原創性報告」之「相似度指數」及「主要來源」最高相似度指數填寫，請參考下

一頁圖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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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初稿）

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核章欄位 

承

辦

人

簽

章

主

管

簽

章

校

長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請加蓋學校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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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壹、基本資料

一、全校教師人數：958 人(含專兼任)人事室

二、全校學生人數(具正式學籍者)：12,769 人教務處&進修部

*以上資料，請填入學校填送至本部統計處之資料，表中涉及教師數或學生人數統

計部份，均請依前開數據計算。

填列部分
校內

填表單位
填表人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E-Mail

行政督導
秘書室

學生事務處

產學合作處

張緯杰

周旭東

王資閔

(02)27712171#1052 

(02)27712171#1205 

(02)27712171#1478 

(02)27524302

(02)27313953 

(02)27714041

weichieh@ntut.edu.tw
sunrise@mail.ntut.edu.tw 

gemin@mail.ntut.edu.tw 

課程規劃
教務處

進修部

孫意雲

王姿婷

(02)27712171#1133 

(02)27712171-1727 

(02)27513892 

(02)27524269 

sunkanon@ntut.edu.tw 

w12069@ntut.edu.tw 

教育宣導

學生事務處

圖書資訊處

進修部

人事室

周旭東

黃依如

莊靜儀

戴承培

(02)27712171#1205 

(02)27712171#3112 

(02)27712171#1733 

(02)27712171#1606 

(02)27313953 

(02)27762383 

(02)27524269 

(02)27739740 

sunrise@mail.ntut.edu.tw 

yiru@mail.ntut.edu.tw 

meggie@ntut.edu.tw

vgict@ntut.edu.tw 

影(複)印管理及

強化二手書流通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圖書資訊處

進修部

孫意雲

周旭東

許麗雯

黃依如

王姿婷

(02)27712171#1133 

(02)27712171#1205 

(02)27712171#1347 

(02)27712171#3112 

(02)27712171#1727 

(02)27513892 

(02)27313953 

(02)27815578 

(02)27762383 

(02)27524269 

sunkanon@ntut.edu.tw 

sunrise@mail.ntut.edu.tw 

Liwen@ntut.edu.tw 

yiru@mail.ntut.edu.tw 

w12069@ntut.edu.tw 

網路管理
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

學生事務處

洪碧珍

周旭東

(02)27712171#3214 

(02)27712171#1205 

(02)27763829 

(02)27313953 

miffy@ntut.edu.tw 

sunrise@mail.ntut.edu.tw 

輔導訪視 填表各單位
張緯杰

王資閔

(02)27712171#1052 

(02)27712171#1478 

(02)27524302 

(02)27714041 

weichieh@ntut.edu.tw 

gemin@mail.ntut.edu.tw 

貳、執行特色

一、【設立科法學程、研究所】本校設立科法學程及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法律師資人材充足。 
二、【融入通識教育課程】通識課程中融入法治(含智慧財產權)概念，學生可自由選修。

三、【教學大綱警語標示】每門課程之教學大綱中標示警語（如附件-教_2），請學生務必遵守。

四、【強化文章原創性觀念，擴大論文比對系統來源】配合學校品德教育政策，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將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納入口試程序當中，加強全校師生對於文章的原創性觀念，

以降低章抄襲機率。圖書館提供英文與中文文獻比對服務兩部分：(1)英文文獻比對：採

購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提供逾 1.82 億篇國際學術文獻及 700 餘億網頁資源之

比對服務。(2)中文文獻比對：購置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此服務收錄國內學術期

刊及學位論文最多之中文語系比對系統，提供比對華文地區 5,500 餘種之學術期刊與會

議論文近 50 萬篇，及約 50 所大專院校授權華藝之學位論文近 14 萬篇。以上兩種比對系

統，提供師生上傳檔案進行文章比對，提昇學術倫理觀念。

五、【建置制度化二手書購書管道】每學期固定於開學週舉辦「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提供

制度化的二手書購書管道供學生取得教科書。

六、【提供教師指定參考資料區】每學年定期購置指定參考書，並統一放置於圖書館二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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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師指定參考資料區」，供學生於圖書館內閱覽服務。

七、【定期出刊的「臺北科大專利技轉電子報】本校所取得專利公告於本校研發成果交易網，

且兩個月刊登一次電子報，使得本校師生與產業界容易取得本校專利相關資料，108 年

度出刊 6 期(http://ntut.eipm.com.tw/epaper.asp)。 
八、由本校產學合作處專利技轉組擔任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108 年度共 59 件。 
九、定期召開研究發展成果審查委員會議，維護本校教師研發專利成果，108 年度分別於 03

月 29 日、6 月 21 日、10 月 18 日、12 月 27 日共召開四次會議。 
十、【零違規案例】宣導使用正版軟體，不看盜拷影片，本年度無違規案例。

十、【全校園宣導】計網中心每年 9~10 月分送「請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標籤紙予本校各

單位，協助粘貼於各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室之新購公用電腦設備上。

十一、【校園網路控管】在校園網路對外窗口設置 P2P 阻擋設備與頻寬管理器，控管 P2P 下

載軟體。

十二、【內控管理】自 106 學年起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納入內部控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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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參、108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 

一、行政督導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一)持續提升保護智慧財產

權小組功能，由校長或副

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

組成員並應納入學生代

表，定期，召開會議規劃

及辦理相關活動。 

1.學校是否成立保護智慧財

產權小組？秘書室 
■是 

□否 

(1)成立時間：民國97年9月11日 
召集人(請敘明職稱、姓名)：楊重光副校長(現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設 
置要點(如附件-秘_1) 

2.學校是否由校長或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是否

已納入學生代表？召開會

議規劃及辦理相關活動？

秘書室& 
規劃辦理活動之填表單位 

■是 

□否 
(2-1)小組成員，共15人： 

職稱 姓名 
副校長(召集人) 楊重光 
教務長 楊士萱 
學生事務長 林惟鐘 
總務長 陳昭榮 
研發長 蘇昭瑾 
產學長 黃聲東 
圖資長 吳建文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王永鐘 
進修部主任 劉建浩 
主任秘書 蘇程裕 
人文社科學院院長 李傑清 
智財所所長 郭宏杉 
學生自治會會長 彭昱翔 
進修部班聯會會長 高子航 
宿舍管理委員會會長 蕭椀禎 

(2-2)開會日期：(請附會議紀錄)(如附件-秘_2) 
1.第1學期：109年1月3日。 
2.第2學期：109年6月8日。 

(2-3)規劃及辦理之活動內容及期程： 

1. 
(1)活動名稱及內容：

智財講座 -保護獨一
無二的創作及校內申
請流程說明會

(2)講師名稱：
吳俊彥專利師、陳奕
州主任

(3)辦理時間： 108 年 9 月 27 日 
(4)參加對象及人數： 師生共 3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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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2. 
(1)活動名稱及內容：

專利類別簡介及校內
專利申請流程說明會

(2)講師名稱：
蘇至善教授、閻濟民
專員

(3)辦理時間： 108 年 11 月 06 日 
(4)參加對象及人數： 師生共 28 位 

3. 
(1)活動名稱及內容：

中小企業大學專利創
造技術及商品化發展
國際論壇

(2)講師名稱：
中川十郎教授、陳正
見總監、Heinz Goddar
教授

(3)辦理時間： 108 年 11 月 13 日 
(4)參加對象及人數： 師生共 108 位 

(二)強化智慧財產權諮詢窗

口功能，於校園網站上建

立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專區，並建置處理相關法

律問題之諮詢窗口，提供

師生員諮詢。 

1.學校是否聘請學者專家或

法律顧問成立「智慧財產權

諮詢窗口」？(得以學校聯盟

形式辦理)產學合作處 

■是 

□否 

請說明學校「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之服務情形 
(1)諮詢窗口之負責單位：產學合作處-專利技轉組 
(2)諮詢人員姓名/現職： 
王資閔/行政專員(曾任巨群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智權顧問) 
盧明君/專任助理(曾任北美智權股份有限公司專利客

服資深專員) 
2.學校是否建立學校專屬智

慧財產權網站(頁)專區，並

提供網路相關法律問題之

諮詢窗口？產學合作處、進

修部 

■是  

□否 

請說明提供諮詢之情形： 
(1)網頁網址： 

https://ipt.ntut.edu.tw/p/412-1039-9799.php?Lang=zh-tw 
https://www.ntut.edu.tw/p/404-1007-19919.php 

(2)如提供網路相關法律諮詢窗口有所困難，是否有其他

替代方案讓師生可以諮詢相關的法律問題？ 
有。可協請本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專任教師，具有法

律專業知識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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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二、課程規劃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一)規劃於通識課程開設「智慧

財產權」相關議題或以其它

有效方案替代，提升學生智

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學校是否開設「智慧財產權」

通識課程或以其它有效方案

替代，以強化學生具備正確智

慧財產權觀念？(說明：本項係

調查學校開設「全校學生得選

修」之通識課程，請勿以專業

系所開設之法律專業課程填

答)教務處、進修部 

■是 

□否 
(1)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開設情形： 
日間部 

學期 全校課程數 

(A) 

智慧財產權

通識課程數 

(B) 

智慧財產權通識

課比例 

(C=(B/A)*100%) 

第1學期 2,316 6 0.26% 

第2學期 2,230 8 0.36% 

小計 5,646 14 0.25% 

進修部 

學期 全校課程數 

(A) 

智慧財產權

通識課程數 

(B) 

智慧財產權通識

課比例 

(C=(B/A)*100%) 

第1學期 517 1 0.19% 

第2學期 466 1 0.21% 

小計 983 2 0.20% 

(2)全校修習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學生數及比例 
日間部 

學期 全校學生 

人數 
(A) 

修讀智慧財

產權通識課

程學生數 
(B) 

修讀智慧財產權

通識課學生比例 

(C=(B/A)*100%) 

第1學期 13,369 345 2.58% 

第2學期 12,769 392 3.07% 

小計 26,138 691 2.64% 

進修部 

學期 全校學生人

數 
(A) 

修讀智慧財

產權通識課

程學生數 
(B) 

修讀智慧財產權

通識課學生比例 

(C=(B/A)*100%) 

第1學期 1,877 20 1.07% 

第2學期 1,819 21 1.15% 

小計 3,696 4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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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3)其他替代方案： 
本校日間部於97學年度開始設置科法學程，以利同

學結合專業的同時，更能確保日後研發、創作等智慧財

產權之利益；並積極輔導同學挑戰自97年開始舉行的專

利師國家考試，希望能增強同學的專業實力及就業發展

之競爭力，並於100學年度新設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拓

展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學生修讀相關課程視野。 
進修部於104學年度起設置智慧財產在職研究所，

招收對智慧財產權有一定深度了解之在職生就讀，教授

相關專業課程，提升同學專業實力及就業競爭力。 
(二)建議教師以自編教材或講

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

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下

載使用。 

學校教師是否自編教材或講

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

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下載使

用？(說明：本項係調查學校教

師自編教材之人數及佔所有

教師比例，非為課程數及佔所

有課程比例，另確認落實之機

制應具體說明)教務處、進修部 

■是 

□否 

■是 

□否 

(1)請說明教師自編教材之情形 
a.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本校教務處之專責窗口(教學資源中心數位教學組)
承辦，設置網路教學平台提供教師放置講義及教材，

每學期鼓勵並協助教師上傳自編教材。 
b.自編教材教師人數及比例： 
日間部： 

截至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包含實驗教材課

程、教學全都錄實況影音教材、開放式教材等，共計

210老師有自編教材。而108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計

有 977 位專兼任教師，故自編教材比例為 210 / 
977=21.49%。 

進修部： 
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授進修部學生之專任教師

共 195 位，有 43 位教師自編教材，自編教材比例

43/195=22%；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授進修部學生之

專任教師共299 位，有59 位教師自編教材，自編教

材比例59/299=19.73% 
c.平台網址或教師教學網址(請以表格呈現10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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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2)校園網路教學平臺請增列依授權規範使用之警語(警
語請強調法律責任)置於教學平台中，以提醒教師與學

生遵守使用規範 

序
號 課程名稱 連結網址 

1 數位影像處理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21fjFxpVG
AqWgENVZw69QD2 

2 機器人學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19YeBd1Ic
OHdLTkDJkwAWK 

3 數位信號處理器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2UPD5TU
mLDbBAj-kU5x90Y 

4 工業自動化控制
元件設計與應用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06V_UAYQ
tTHsYKZvrsv16j 

5 工業電子學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3A5vtHb83
3iph_h8SeTkym 

6 氣液壓概論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3LBhfh-
P023zOrrO6KDBY3 

7 機動學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I6
pJZaOCtF16b5MX2W
Ck2pt-MJx7WV0K 

8 創業計畫書撰寫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VC
AWGECXV0i792kIth
IVtDdjYR2qe2_K 

9 食醫住行英文遊-
行之篇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Mr
6ECnaNjnqjw2xK9jlV
KkqF8QxKjfRw 

1
0 宗教與人生

https://www.youtube.c
om/playlist?list=PLB
CB22lR3mRHjLphaK
hF76LpGJDKouvFv 

檢附此 10 個網址截取頁面如附件-教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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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三)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

權」觀念及「使用正版教科

書」之文字加註於授課大

綱，並於學期初明確告知學

生，且適時提醒學生使用正

版教科書。 

1.學校教師是否將「遵守智慧

財產權觀念」及「不得不法

影印」警語加註於授課大

綱？教務處、進修部 

■是 

□否 

請說明加註警語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本校教務處之專責窗口由

課務組承辦，並於本校課程系統已載明「遵守智慧財

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

科書」警語。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於網路點選每門課程查詢

教學大綱及進度均可見警語，因此配合辦理之課程數

係全校有上傳教學大綱之課程，比例為100%。 
(3)提供方式：選課系統標註或紙本(請提供10門課程授  
課大綱影本)如附件-教_2、如附件-進_1。 

2.學校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中

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

書？(說明：本項係調查教師

於學期初或課堂中應告知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教務處、

進修部 

■是 

□否 

請說明教師引導教學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本校教務處之專責窗口由

課務組承辦，每學期學生選課前發送備忘錄予各教學

單位，轉知每位教師上傳教學大綱，備忘錄中並提醒

有關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需註明出處，且於網路

平台上不可有任意下載之功能(如附件-教_3，且每學

期不定期檢核各教學單位上傳教學大綱之比例。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教學大綱與進度表查詢欄

位，均加註「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

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警語，比例為100%。 
(3)教學情形說明：每學期發放開學通知予授課教師，請

教師務必於第一堂課向同學宣布教學大綱、進度表及

評量標準，亦請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

生不能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如附件-教_4)。 
3.學校教師是否適時提醒或制

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

書，或通報學校予以輔導？

教務處、進修部 

■是 

□否 

請說明教師輔導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於本校課程系統已載明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

用非法影印教科書」警語，並於每學期末辦理教學評

量。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本校有上傳教學大綱之課

程，比例近100%。 
(3)教學情形說明：本校教務處網站公告轉知發送” 請本

校師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作為教學及上課之用，勿非法

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而觸法。”之

宣導與相關函文(如附件-教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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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三、教育宣導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一)充實校內智慧財產權宣導
網頁資料，並妥適運用智慧
局相關宣導網頁。 

學校是否於學校網站建有宣

導網頁，並連結教育部或智慧

財產局宣導網站，提供相關訊

息？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說明：惠請學校注意，務請

確認網頁內容連結之有效

性。 

■是 

□否 

(1)網頁網址/路徑： 
https://www.ntut.edu.tw/p/404-1007-19919.php 
(請確認網頁內容連結有效) 

(2)網頁已提供相關網站連結：■是□否 

(3)網頁已另規劃建置學校專屬宣導資源專區： 
■是□否 

(二)學校應善用智慧局提供之

智慧財產權題庫及國內觸

法受罰案例，規劃有效宣導

方式，提供校內師生參考運

用，加強師生智慧財產權之

觀念。 

學校是否有參考運用智慧財

產局之智慧財產權小題庫，各

種宣導方法及觸法受罰案例，

在校園採取有效宣導措施？

圖書資訊處 

□是 

■否 

請具體說明運用題庫及案例之宣導方式： 
(1)宣導方式： 
(2)辦理時間： 
(3)參與對象及人數： 
※請逐一說明宣導方式，若超過3場次，請另以簡表呈

現 
(三)開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

以提升教師及行政人員智

慧財產權之觀念。 

學校是否舉辦智慧財產權觀

念宣導之研討會、座談會、研

習或相關活動，以強化教師及

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念？

學生事務處、產學合作處、人

事室、圖書資訊處 

■是 

□否 

請說明辦理活動之情形：※請逐一說明場次，若超過 3
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活動名
稱內容 

講師 
名稱 

辦理 
時間 

參加 
對象 

參加 
人數 

智財講
座-保護
獨一無
二的創
作及校
內申請
流程說
明會 

吳俊彥專
利師、陳
奕州主任 

108.09.27 師生 約35
人 

專利類
別簡介
及校內
專利申
請流程
說明會 

蘇至善教
授、閻濟
民專員 

108.11.06 師生 約28
人 

中小企
業大學
專利創
造技術
及商品
化發展
國際論
壇 

中川十郎
教授、陳
正見總
監、Heinz 
Goddar教
授 

108.11.13 師生 約10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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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2019科
技與智
慧財產
權發展
新趨勢
論壇 

謝銘洋 
教授 

108.04.12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
密法與
公平交
易法專
題研究
課程專
題(ㄧ) 

沈宗倫 
教授 

108.04.28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
密法與
公平交
易法專
題研究
課程專
題(二) 

陳匡正 
副教授 

108.04.28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
密法與
公平交
易法專
題研究
課程專
題(三) 

朱帥俊 

108.05.26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
密法與
公平交
易法專
題研究
課程專
題(四) 

檢察官 

108.06.02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
密法與
公平交
易法專
題研究
課程專
題(五) 

智財 
法院 

108.06.02 師生 約40
人 

AI與智
財權論
壇 

杉浦淳 
教授 108.10.15 師生 約40

人 

2019 智
慧財產
權理論
與實務
國際研
討會—
以歐洲
區專利
為中心
觀點 

歐盟專利
局前副局
長- 英國
專利師公
會副主席 
英國國際
專利師公
會代表-英
國雙領域
專利師-法
國商標智
權專利師
協會主席 

108.11.07 

師生
專利
師公
會成
員 

約3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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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智財權
犯罪專
題研究
專題講
座(ㄧ) 

杜惠錦 
法官 
蔡惠如 
庭長 

108.11.09 師生 約40
人 

智財權
犯罪專
題研究
課程專
題演講
(二) 

朱帥俊 
檢察官 
蔡志宏 
庭長 

108.11.23 師生 約40
人 

第四屆
大中華
經濟圈
醫療生
技產業
論 壇
2019 前
進中國
生物醫
藥市場
—贏的
策略：全
球變革、
法律智
財、產業
趨勢、資
本投資 

黃時顯-健
策知識產
權顧問、
日本山本
特許法律
事務所首
席技術長 
鄭維義-南
京應諾醫
藥科技有
限責任公
司董事長
薛博仁 

108.12.13 師生 40人 

108年度
大專校
院藝術
科系法
律教育
規劃「文
創創作
實務與
智財議
題工作
坊」 

劉承慶律
師、林佳
瑩律師、
幸秋妙律
師、蔡如
琪法官 

108.09.28 

大專
校院
藝術
科系
及法
律系
師生 

102人 

Turnitin
論文原
創性比
對系統 

智泉國際
戴瑋琪、
華藝數位
賈采庭 

108.11.12 

教職
員工
生 

31人 
108.11.28 42人 
109.05.12 25人 
109.06.02 18人 

文獻相
似度檢
測服務 

109.05.26 13人 

(四)學校應參閱智慧局編印之

「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

供師生有關著作權合理之

使用範圍及資訊。 

學校是否提供著作合理使用

範圍及資訊，以利全校師生遵

循辦理？(說明：本項係透過

校內專屬網頁或出版品專刊

告知學生著作合理範圍)圖書

資訊處 

■是 

□否 

請說明提供資訊辦理情形 
(1)提供方式：圖書館網頁 
(2).提供時間：永久 
(3)提供內容：提供相關智財權說明，內容包括「圖書館

影(列)印服務規則」、「電子資料庫使用規範」及「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知識」連結資訊供使用者了解。

(如附件-圖_1、附件-圖_2、附件-圖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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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五)鼓勵校內社團、系學會等相

關單位辦理保護智慧財產

權宣導活動。 

學校是否鼓勵系學會或社團

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說明：本項係期望透過社團

學生辦理之智慧財產權活動，

建立學生保護智慧財產權之

觀念)學生事務處、進修部 

■是 

□否 

請說明鼓勵系學會或社團辦理之活動： 
(1)活動名稱及內容：電機系學會研習、管樂社期初社課、

口琴社年度成果發表會。 
(2)辦理時間：108年10~12月。 
(3)參加對象及人數：電機系學生及社團成員共1,280人。 
※請逐一說明場次，若超過3場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六)適當運用智慧局之「保護智

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

宣導。 

學校是否曾邀請智慧財產局

「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

校協助宣導？學生事務處 

■是 

□否 

請說明宣導活動之辦理情形※請逐一說明場次，若超過3場
次，請另以簡表呈現 
活動名稱
及內容 主講人 辦理時間 參加

對象 
參加
人數 

營業秘密

法與公平

交易法專

題研究課

程專題演

講(二) 

智財 

法院 

張銘晃 

法官 

108.04.28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密

法與公平

交易法專

題研究課

程專題演

講(三) 

智財法院

伍偉華 

法官 

108.05.26 師生 約40
人 

營業秘密

法與公平

交易法專

題研究課

程專題演

講(五) 

智財法院

李維心 

庭長 

108.06.02 師生 約40
人 

 

(七)學校應將尊重智慧財產權

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或類

似警語列入學生手冊或學

生在校資訊，並於新生訓練

時宣導周知。 

學校是否將「遵守智慧財產權

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下

載及散布」或類似警語列入學

生手冊或學生在校資訊，並於

新生訓練時宣導周知？學生

事務處、進修部 

■是 

□否 

請敘明宣導方式並提供宣導資料(學生手冊或在校資訊

影本) 
於新生資料袋中放置智慧財產權文

章及題庫並於課程中宣導訊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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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四、影(複)印管理及強化二手書流通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一)於校內提供影印服務區域

於明顯處（例如：圖書館、

系所……等），張貼「尊重智

慧財產權」文字，及不得不

法影印警語。 

1.學校是否於圖書館影印機上

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警

語？圖書資訊處 

■是 

□否 

(1)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警語情形：於館內3台影印機張

貼「尊重財產權」警語，並於區域內張貼影印使用規

則，宣導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2)全校各圖書館所屬影印機總數：_3_ 
(3)已揭示警語影印機數量：_ 3 _(請提供照片參考) 
1樓影印機 

2樓影印機. 

3樓影印機 

2.學校是否於校內影印服務區

域之明顯處張貼「遵守智慧

財產權」警語？總務處、圖

■是 

□否 

請提供張貼處相片 
如附件-總_1。 
圖書資訊處：1-3樓影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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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書資訊處 1樓影印機 

2樓影印機. 

3樓影印機 

(二)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

之廠商，應將遏止不法影印

納入採購契約規範。 

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

廠商，是否已將「不得不法影

印」納入採購契約規範？總務

處、圖書資訊處 

■是 

□否 

請說明納入契約之情形： 
1.總務處： 
(1)契約簽訂日期： 
吾印良品-宏裕B3：106年7月6日 
吾印良品-一大川堂：109年2月1日 

(2)契約條款：第    條 
吾印良品-宏裕B3：第八條第十三項 
吾印良品-一大川堂：第八條第十二項 

(3)條文內容：(請提供契約影本) 
如附件-總_2、附件-總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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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4)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目前尚未將智財相關

條款納入店家為統一超商(7-11)、全家便利商店、來來

超商(OK 超商)，但營業現場皆已張貼警語(詳見附件

1)，後續契約書將加入智財相關條款。 
2.圖書資訊處： 
(1)契約簽訂日期：108年2月15日(合約簽訂兩年) 
(2)契約條款：第 三 條第八項 
(3)條文內容：(請提供契約影本)如附件-圖_4 
(4)尚未納入原因及預定完成時間：無 

(三)學校應要求校內提供影印

服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務

規則並列入不得不法影印

之規定。 

1.學校是否要求校內提供影印

服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

務規則」，且列入不得不法影

印之規定？(說明：本項調查

含括位於行政單位之影印機

器)總務處、圖書資訊處 

■是 

□否 

請說明訂定服務規則之情形： 
(1)影印服務單位： 

A.總務處委外經營之影印店廠商：吾印良品影印行 
B.圖書資訊處 

(2)影印服務規則內容： 
A.總務處提供與廠商簽訂之契約書(如附件-總_2、附件

-總_3)。 
B.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書館影(列)印服務

規則(如附件-圖_1) 
B.2影印機使用說明(如附件-圖-5) 

2.學校是否已建立查核輔導機

制？總務處 
■是 

□否 

請說明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之情形(99
年8月19日台高通字第0990140863號函) 
(1)是否已建立查核輔導： 

■是 

□否；未建立之原因及預定時程： 
(2)查核輔導機制：(請提供SOP)  
如附件-總_4。 

(3)查核及輔導之案例：(請簡要敘明案例摘要、案例事實、

法律分析及檢討建議等，並以附錄方式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無。 
(四)學校應針對進行不法影印

教科書之學生健全輔導機

制，並將情節嚴重、屢次未

改進者列入學生獎懲規定

議處。 

1.學校是否針對進行不法影印

教科書之學生健全輔導機

制？(說明：本項應具體說明

輔導機制之 SOP)學生事務

處 

■是 

□否 

請說明輔導機制辦理情形(請提供輔導機制之SOP) 
(1)個案通報處理機制： 
會同學務處組成小組→執行有關學生生活管理各項

章則及實施辦法→行為偏差學 生之輔導─否 →結案 
─是 →學輔中心實施輔導→結案。 

(2)輔導人員：學輔中心 
(3)輔導方式：依個案情形處理 
(4)本學年輔導個案共_0_件 

2.學校是否將進行不法影印情

節嚴重、屢次未改進之學生

列入獎懲規定議處？學生事

務處、進修部 

■是 

□否 

請說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1)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六條 懲處。 

(2)條文內容： 
第六條 懲處：第二項、學生有下列情節之 一者，予

以記過處分：(九)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者，情節較輕

微者。第三項、學生有下列情節之一者，予以大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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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分：(九)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者，情節較重者。 
(3)本學年違規個案共_0_件 

(五)建議學校成立專責單位辦

理或協助建置制度化的二

手書平台，或以其它有效替

代方案，協助學生購置或取

得教科書，並應宣導周知，

同時定期追蹤辦理成果以

即時改進。 

1.學校是否設有專責單位辦理

或協助建置制度化的二手書

平台，或以其它有效替代方

案，協助學生購置或取得教

科書？(說明：本項應具體說

明實體或虛擬方式)圖書資

訊處 

■是 

□否 

請說明二手書平台辦理情形 
(1)專責單位：圖書資訊處 
(2)辦理方式：每學期皆於開學當週舉辦「二手教科書代

售活動」，建立學生合法使用各類教科書之觀念。 
(3)運作情形(含成果)：108學年度上下學期分別於108年

9月19日至21日及109年3月5日至7日辦理二手

書教科書代售活動，總計賣出350冊。 
(4)替代方案(式)：無 

2.學校是否定期追蹤二手書平

台辦理成果，以即時改進？

圖書資訊處 

■是 

□否 

請說明定期追蹤辦理情形 
(1)追蹤輔導方式(含期程)：於每學期二手書代售活動結

束後，整理二手書販售情形並檢討活動缺失。 
(2)運作情形(含成果)：明確規範書籍合法使用、販售之辦

法，使校內教職員生使用合法教科書籍。 
(3)學生回饋意見： 
(4)學校改進措施： 

(六)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

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目及

大綱，以利學生透過二手書

平台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學校教師是否於學期結束前或

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

書目及大綱？(說明：若非由選

課系統提供所需書目及大綱，

確認落實之機制應具體說明調

查方式)教務處、進修部 

■是 

□否 

請說明提供大綱之辦理情形 
(1)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每學期學生期末網路預前

(選下一學期課程以前)發送備忘錄予各教學單位，轉

知每位教師上傳教學大綱，且每學期不定期檢核各教

學單位上傳教學大綱之比例。 
(2)配合辦理之課程數及比例：將近100%。 

(七)學校應訂定具體方案或措

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

書；並由圖書館購置教科

書，提供學生借閱。 

1.學校是否訂定具體方案或措

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或取得

教科書？學生事務處 

■是 

□否 

請說明具體方案辦理情形 
(1)專責單位：學生事務處 
(2)方案內容： 
學務處提供學生獎助學金申請之方案，如還願助學

金、甘霖獎學金辦法等，協助弱勢學生就學、購置或

取得教科書。 
(3)運作情形(含成果)： 

108學年計有368位學生申請弱勢助學獎學金，可協

助弱勢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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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2.學校圖書館是否整合各系所

每學期教科書清單，購置書

籍或電子書提供學生在館查

閱服務？圖書資訊處 

■是 

□否 

請說明整合教科書辦理情形 
(1)專責單位：圖書資訊處 
(2)辦理方式：每學期向授課老師收集各系所教科書清

單。 
(3)運作情形(含成果)：108學年度上下學期收集指定參考

書，分別為37本與46本，統一放置於圖書館二樓「教

師指定參考資料區」，供學生於館內閱覽。 
(4)替代方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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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五、網路管理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一)落實將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納入校規，該規範至少須

含括教學區與學校宿舍

區。 

1.是否將「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納入校規並確實執行(包含

教學區及學校宿舍區)？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納入校規執行之情形 
(1)納入校規之實施日期：96年4月24日 
(2)請簡述執行情形：依據「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執行(如
附件-計_1)。 

2.各校是否將校園內使用台灣

學術網路以外之網路服務納

入管理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簡述管理情形 
(1)請簡述管理情形 
依據「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執行(如附件-計_1)。 

(2)如納入，請列出ISP業者清單 
中華電信 

(二)落實執行網路（包含臺灣

學術網路及學校與民間網

路服務業者簽約使用之網

路）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事

件之處理方式，並說明其

相關獎懲辦法。 

1.網路侵權、網路入侵、異常流

量等處理方式是否納入校園

網路使用規範中明訂？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納入規範之情形： 
(1)校園網路規範實施日期：97年7月1日 
(2)請簡述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宣導情形： 
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每年兩次，及新生訓練宣導與新進

人員宣導。 

2.是否確實執行「疑似網路侵

權事件發生之處理機制與流

程(SOP)」？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 

■是  

□否 

請說明處理機制與流程之情形： 
(1)機制實施日期：97年7月1日 
(2)流程內容或相關案例：「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

權處理程序」(如附件-計_2)。 
(3)本學年共 0 件 
(4)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況：依據「校園網路

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執行(如附件-計_2)。 
3.學校是否將違反智財權相關

法令情節嚴重、屢次未改進

之學生列入獎懲規定懲處？

學生事務處 

■是  

□否 

請說明納入獎懲規定之情形 
(1)獎懲規定名稱及條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六條 懲處：第二

項、學生有下列情節之一者，予以記過處分：(九)侵犯

他人智慧財產權 者，情節較輕微者。第三條、學生有

下列情節之一者，予以大過處分：(九)侵犯他人智慧財

產權者，情節較重者。 
(2)條文內容：(請提供獎懲規定) 

第六條 懲處：第二項、學生有下列情節之一者，予以

記過處分：(九)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者，情節較輕微

者。第三條、學生有下列情節之一者， 予以大過處分：

(九)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者，情節較重者。 
(3)本學年共0件 
(4)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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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三)依據校園網路狀況，落實

管理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

之網路流量每日傳輸上

限。 

是否定期檢視網路流量的上

限？並在超過流量時採取管理

措施？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網路流量上限之訂定情形： 
(1)網路流量上限：10GBytes/每日 
(2)相關限流措施：每日網路流量超過10GBytes後，停止

連外，隔天復權。 
(3)請簡述限流措施之執行情形： 
超過網路流量上限(除另外申請網路流量上限)時，將

該IP封鎖，使該IP無法連外使用，至隔日6時解鎖，

重新計算網路流量。 
(四)檢討並強化網路異常流量

管理與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是否定期檢視並檢討「網路流

量異常管理機制(辦法)」？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訂定機制或辦法之情形 
(1)辦法名稱：「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要點」 
(2)辦法實施日期：97年6月10日 
(3)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文)如附件-計_3。 
(4)請簡述執行情形： 
依據「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要點」執行(如附件-計_3)。 

(五)檢核各校系所辦公室和電

腦教室之公用電腦設備上

標示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

權文字。 

是否於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室

之公用電腦標示「尊重與保護

智慧財產權」文字？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 

■是  

□否 

請敘明標示方式並提供標示資料(提供照片參考) 
每學年上學期 ( 9~11 月)會提供學校各單位「尊重與

保護智慧財產權」貼紙，並請張貼於電腦主機上(如附

件-計_4)。 

(六)強化資訊安全人員與建立

校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

處理機制。 

1.是否設立資訊安全人員與建

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相關

處理機制？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 

■是  

□否 

請具體說明資訊安全人員與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相

關處理機制 
a.建置入侵偵測防禦系統。 
b.建置應用層防火牆。 
c.建置頻寬管理器。 

2.學校是否有針對網路流量異

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處理，

並加以輔導？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 

■是  

□否 

請敘明檢討追蹤處理及輔導之情形： 
(1)檢討追蹤事件之流程及方式： 
「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要點」(如附件-計_3)。 
(2)輔導流程及方式 
(3)本學年檢討共  900  次 
(4)承上題，如有檢討請簡述情形： 
確認已無誤判，於封鎖通知郵件中告知處理方式，並

依使用者來電情況進行電話輔導。 
(七)落實執行自行訂定之相關

防範措施，杜絕校園P2P、
BT軟體的侵權行為。 

是否落實執行相關防範措施，

杜絕校園 P2P 軟體的侵權行

為？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訂定防範措施相關資訊： 
(1)相關防範措施(請簡述)： 
設置P2P阻擋設備與頻寬管理器。 

(2)措施實施方式： 
在校園網路對外窗口建置頻寬管理設備。 

(3)管控的P2P軟體： 
本校控管 P2P 下載軟體（如 BT、Foxy、eMule、
eDonkey…等），及P2P影音軟體(PPStream、QQLive…
等)，將P2P 下載軟體封鎖，P2P 影音軟體做頻寬管

制(100Mb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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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八)落實妥善處理疑似侵權之

事件，並知會校園網路使

用者等相關人員。 

是否即時處理疑似侵權事件

並知會校園網路使用者等相

關人員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具體說明相關執行方式 

依據「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執

行(如附件-計_2)。 

(九)落實執行校園伺服器管理

辦法。 
是否落實執行「校園伺服器管

理辦法」或相關法規？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管理辦法之情形： 
(1)實施日期：97年1月22日。 
(2)條文內容：(請提供相關條款) 
「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如附件-計_5)。 

(十)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

備及各項專案電腦設備

（主機伺服器、電腦教

室、行政電腦…等公務用

電腦設備）是否被安裝不

法軟體，並提供相關檢舉

信箱接受通報檢舉案件。 

1.學校是否定期檢視公用電腦

設備安裝不法軟體？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1)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學期開學前皆檢視1次。 
(2)檢視方式：每學期重新安裝系統。 
(3)請簡述檢視情形： 
除系統重新安裝外，本校公用電腦設備皆裝有還原

卡，每次開機皆會還原至初始狀況。 
2.校園內的伺服器是否有防護

措施以避免被當成網路侵權

的跳板？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伺服器提供防護措施之情形： 
(1)全校伺服器總數：1000台。 
(2)相關防範措施：如下所示。 
(3)具體成效簡述 

1.已安裝入侵偵測系統(IPS)設備，減少有關非法軟體

下載問題。 
2.經由委外廠商，定期針對伺服器執行掃描，修正弱

點。 
3.重要資料伺服器另安裝防火牆軟體，避免遭入侵。 

3.學校是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

接受檢舉案件？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提供檢舉信箱之情形： 
(1)檢舉信箱：wwwcc@ntut.edu.tw。 
(2)具體成效：(請提供檢舉案件處理實例) 
(3)檢舉信箱資訊(請說明告知師生之方式)： 

在本校計網中心網站中「服務窗口」或「留言版」選

項提供該檢舉信箱(告訴管理者)。 
4.學校在前項工作時是否曾遭

遇困難？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敘明遭遇困難方式及原因：無 

(十一)定期檢視校園採購軟體

之授權資料，公告學校

「授權電腦軟體目錄」。 

1.是否定期檢視校園合法軟體

的使用期限與授權範圍？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定期檢視之情形： 
(1)檢視期程及日期：每學期1次。 
(2)檢視方式：負責人自行檢視。 
(3)本學年檢視共  2  次 
  (請提供相關授權資料) 如附件-計_6。 

2.是否提供師生校園內目前合

法授權軟體明細狀況 ？(例
如是否有相關查詢網頁) 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提供授權明細之情形： 
(1)負責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2)網頁網址： 

https://cnc.ntut.edu.tw/p/405-1004-
98361,c10059.php?Lang=zh-tw 

(3)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料) 如附件-計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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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3.是否落實「電腦軟體侵權的

處理程序與機制」？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簡述執行情形： 
依據「校園電腦軟體侵權處理要點」執行(如附件-計_7)。 

(十二)各校應考量狀況適當編

列預算，採購合法軟體

供校內教職員生使用。 

學校每年是否編列相關預算，

採購合法軟體提供師生使

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具體說明編列預算明細及軟體清單： 
如附件-計_8。 

(十三)鼓勵及推廣學生使用自

由軟體，培植國內軟體

開發人才，鼓勵參加創

意公用授權（Creative 
Commons）。 

學校是否鼓勵及推廣師生使

用自由軟體，或鼓勵參加創意

公用授權？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 
《註》另學校可說明在合法軟

體推動上所面臨的問題？ 

■是  

□否 

請說明相關資訊： 
(1)軟體清單內容：(請提供軟體明細清單資料) 
如附件-計_9。 

(2)具體成效或執行情形簡述： 
授課老師使用自由軟體授課，開放電腦教室安裝供教

職員工生使用。 
(十四)檢討並強化各校自訂之

「臺灣學術網路智慧財

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

序」。 

學校是否定期檢討及強化自

訂之「臺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

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訂定處理程序之情形： 
(1).程序內容： (請提供相關內容) 
「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如附件-計

_2) 
(2)修訂時間：97年7月1日。 

(十五)對於疑似侵害智慧財產

權之主機，應視不同之

程度與狀況採取必要作

為，並進行相關宣導措

施及留下有關之處理與

宣導紀錄。 

學校是否對於疑似侵權之主

機，採取相關處理措施，並進

行宣導及紀錄之？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處理疑似侵權主機之情形： 
(1).處理措施流程及方式： 
「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如附件-計

_2) 
(2)宣導內容：(請提供相關內容)如附件-計_9。 
(3)本學年共  0  件 
(4)承上題，如有發生，請簡述處理情形： 
依據「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執行。 

(十六)若發生疑似侵害智慧財

產權之網路行為，校內教

學區、行政區及宿舍區，

應以正式管道通知相關

管理單位進行處理。 

學校是否有正式通知相關管

理單位之程序？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 

■是  

□否 

請說明通知程序之流程及方式： 
a.教學、行政區由單位網管負責。 
b.宿舍區由教官及宿舍管理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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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六、輔導訪視

學校執行項目 檢核指標 
填寫欄位 

符合 
情形 學校辦理情形(請翔實填列並請勿增刪本欄填報項目) 

將校內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自我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1.學校是否將智慧財產權自我

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本項係期望學校透過自我

評鑑之機制，全面檢視學校

是否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

工作，建立學生正確觀念)各
單位 

■是 

□否 
(1)自評方式：依教育部「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

自評表」進行自評。 
(2)是否將行動方案內容納入自評？ 
■是□否 

(3)每年評鑑時間及次數： 
配合教育部自100年起，每年一次之「保護智慧財產

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表」評鑑外，本校保護智慧財產

權宣導及推動小組亦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以檢

討智慧財產權保護宣導之執行情形，俾利有效落實保

護智慧財產權之推動。 
以108年度為例，評鑑時間為01/08、01/22、02/19、
03/05、04/02、04/16、04/30、05/14、06/11、07/09、08/06、
09/10、09/24、10/22、11/05、11/19、12/19，共17次。 

2.學校是否已建立內部控制機

制？秘書室 
■是 

□否 

請說明內控機制辦理情形(依據101年3月9日臺高通字

第1010036358號函) 
(1)是否已建立內部控制機制： 
■是 

□否；未建立之原因及預定時程： 
(2)內部控制機制(請詳實說明)：(如附件秘_3) 

肆、推動執行困難及策進作為

(如無，則免填) 

一、針對方案推動執行困難及策進作為

執行困難說明

問題檢討

解決方案

二、對本方案之具體建議

(請提出須本部協助事項或對經濟部之具體建議，如無，則免填) 

伍、附錄

(如無，則無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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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97年 10月 9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1月 26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2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1月 2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5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積極宣導及推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特設保護智

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

（二）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

（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

（四）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推動。

（五）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

三、本小組設置委員 15人，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主任秘書、產學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圖資長、進修部主任、學生自

治會會長、進修部班聯會會長、宿舍管理委員會會長，及經校長延聘本校具

智慧財產權相關專長之教師 2名所組成，副校長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二人，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及秘書室主任秘書兼任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負責推動業務，秘書室主任秘書負責文書處理業務，

共同辦理本小組相關事宜。 

五、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會議一次，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秘_1-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八樓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重光

出 席 者：楊委員士萱、林委員惟鐘、陳委員昭榮、蘇委員昭瑾(郭明玉代)、黃委

員聲東、王委員永鐘、吳委員建文、劉委員建浩、蘇委員程裕(李春林

代)、李委員傑清、郭委員宏杉、彭委員昱翔、高委員子航、蕭委員椀

禎(請假)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依教育部規定按時召開會議，感謝各位委員出席與會。請各單位

報告本學年度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宣導等相關業務之辦理情形。

（二）針對教育部 108 年 10 月來函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填表事宜，於本次會議進行分工，請各單位

配合辦理。

貳、各單位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附件 1) 

二、學生事務處(附件 2) 

三、總務處(附件 3) 

四、研究發展處(附件 4) 

五、產學合作處(附件 5) 

六、圖書資訊處(附件 6) 

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附件 7) 

八、進修部(附件 8) 

決議：研究發展處：本處於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宣導等相關業務，應明

列「成立學術倫理辦公室」。

參、討論提案：

案由：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填表

分工，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8 年 10 月 1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80151141 號函請確依自評

表檢核指標落實執行。

二、本自評表請各單位於 109 年 5 月底填妥初稿後，提 108 學年度第 2 學

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 
決議：（一）請各單位依附件自評表分工辦理，並於 5 月底填妥後送楊副校長 

室彙整，再提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

附件-秘_2-108學年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組會議討論。

（二）為使 108 學年度自評表填寫內容更臻完善，希冀各單位能確實更

新自評表填答內容。

肆、臨時動議：

決議：為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研究發展處已與圖書資訊處合作購買論文

資料比對系統，然該比對系統所收錄之資料庫不完整，故無法完全進

行比對。有鑑於此，建請圖書資訊處研擬關於畢業生繳交本校圖書館

紙本學位論文時，是否可附加一份「著作權聲明書」以減少抄襲並尊

重智慧財產權。本決議提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

推動小組會議討論。

伍、散會（上午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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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教務處 
（一）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1.開設全校性「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

2.設置科法學程，以利同學結合專業的同時，更能確保日後研發、創作

等智慧財產權之利益；並積極輔導同學參加專利師國家考試，希望能

增強同學的專業實力及就業發展之競爭力。

3.本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拓展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學生修讀相關課程

視野。

（二）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理情形：

強化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念：利用學校小郵差，以 email 方

式向全校師生及教職員宣導。另外不定期將智慧財產權訊息公告於本

校網頁。

（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持續鼓勵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

提供學生下載使用，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

書目及大綱，以利學生透過二手書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四）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推動之辦理情形：

持續鼓勵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

非法影印教科書」警語加註於授課大綱，並於學期之初明確告知，同

時適時提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

輔導。

（五）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理情形：

給教師之開學通知中標註「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

不能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附件 2：學生事務處 
（一） 透過 108 年 9 月 4 日新生始業輔導活動發給每位新生「品德教育福袋」，

其中納入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料並結合新生始業輔導課程，經由生輔組

組長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二）配合全校週會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中融入相關法令及案例宣導，加強

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附件 3：總務處 
總務處經管組辦理 108 年學度第 1 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等相

關業務之情形如下：

（一）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吾印良品影印行、統一超商(7-11)與
全家便利商店），已將「不得不法影印」之字語納入契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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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影印店廠商也於服務空間及影印機台張貼相關提醒標語。

廠商名稱 照片

吾印良品

影印行

統一超商

(7-11) 

全家便利商店

（三）本組於 108 年 9 月 20 日及 12 月 20 日執行公用部門督導小組查核作業，

至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處進行現場查核時，皆符合雙方契約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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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研究發展處 
（一）本處持續針對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之獲補助教師宣導智慧財產權(包含共

同發表論文、專利權、技轉權等)之相關規定，並將相關規範與各校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中，俾保障本校教師及研究團隊智財權。 
（二）本處於研發處影印機及本處同仁公務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

標，並向同仁宣導遵守相關規定。

（三）本處各業務承辦人員依承辦之權限，妥善保存相關業務之電子檔或紙

本資料，以保障申請人或當事人之個資及智慧財產權，非關其他單位

業務，未經長官同意不可外傳或請他人代為處理。

附件 5：產學合作處 
（一）每月定期出刊的「臺北科大專利技轉電子報」，除了公告最新領證的

專利資料外，另加入「智財新知」與「產業動態」等單元，廣向各界

徵稿，透過電子報推廣智財技轉相關新知與動態，108 年度 1-12 月，

共 6 期已出刊。

（二）智財諮詢窗口執行情形：

智慧財產權諮詢：59 件

（三）智財推動宣導─論壇、研討會辦理情形：

1.9/26~9/2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2.9/27：專利講座暨專利技轉申請說明。

3.11/6：舉辦校內專利簡介及校內專利申請流程說明會，約有 30 名校

內師生出席。

4.11/13：與本校國產聯盟共同出席「2019 中小企業大學專利創造技術

及商品化發展國際論壇」展出本校 2019 年可交易專利項目，提升技

術曝光及本校專利授權機會。

附件 6：圖書資訊處 
（一）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1.圖書館網站提供相關智財權說明，內容包括「圖書館影(列)印服務規

則」、「電子資料庫使用規範」等。

（二）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理情形：

1.為提升本校論文原創性，將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納入口試程序當中，

加強推廣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辦理 2 場教育訓練，提昇學術倫理

觀念。

2.圖書館於每台公用影印機及公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標示。 
3.視聽室僅可播放具「公開播放」授權之視聽資料。

4.每學期向授課老師收集各系所教科書清單共 38 本，統一放置於圖書

館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區」，供學生於館內閱覽。

附件-秘_2-108學年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5.開學當週舉辦「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建立學生合法使用各類教科

書之觀念，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果如下：

主題 售書日期 寄售冊數 售出冊數

圖書館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 108/09/19- 
09/21 

815 冊 266 冊 

（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1.本學期辦理大學入門課程實境解謎活動，引導新生了解使用圖書館資

源須遵循智慧財產權使用規範。

（四）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1.對於學位論文申請專利之內容保護規劃：

(1)因申請專利需要可申請暫緩紙本論文公開上架閱覽。

(2)因申請專利需要可申請延後或隱藏電子學位論文全文或摘要內容。

2.對於學位論文申請專利之內容保護宣導：

(1)圖書館網站提供學位論文專利申請相關規定之說明。

(2)為應屆畢業研究生開辦【圖書館學位論文上傳與繳交說明會】課程

(2 場)中說明因專利申請學位論文之開放設定。

（五）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理情形：

圖書館於以下活動中皆加強著作權法，合理合法影印等宣導：

1.每學年「大學入門」新生導覽活動及全體新生圖書館導覽中，強調圖

書合法影印的概念，並加強學生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2.辦理 10 場「研究生學術資源利用課程」，於課程中加入圖書合法影

印及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3.圖書館閉館音樂播放歌曲皆透過「安心播」取得公開播送權，並於圖

書館網頁中連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知識+」網站音樂及影

片的智慧財產權資訊，宣導讀者勿非法下載音樂或影片以免觸法。

附件 7：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108 年 9 月完成檢視計網中心公用電腦設備及電腦教室是否安裝不法軟

體。

（二）108 年 10 月 1 日分送「請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標籤紙予本校各單

位，協助粘貼於各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室之新購公用電腦設備上。

（三）108 年 12 月完成本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相關連結檢查及更新。 
（四）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本校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數為 0 件，

教育部通報侵害智慧財產權事件為 0 件。

附件 8：進修部 
（一）於進修部網頁建置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連結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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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識課程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建立學生正確的智慧財產權

觀念。

（三）製作宣導智慧財產權標語，張貼於辦公室電腦主機及影印機旁，標示

提醒尊重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成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工作環境。

（四）建議教師正視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

影印等警語加註於課程大綱內，提醒學生不得非法影印與正視智慧財

產權，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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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楊副校長重光                                     紀錄：張緯杰

出 席 者：楊委員士萱、林委員惟鐘(周旭東代)、陳委員昭榮、蘇委員昭瑾、黃委

員聲東、王委員永鐘(洪碧珍代)、吳委員建文、劉委員建浩、蘇委員程

裕、李委員傑清、郭委員宏杉、

（請假人員：彭委員昱翔、高委員子航、蕭委員椀禎）

列席人員：孫意雲

壹、主席致詞

首先謝謝各位委員擔任本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成員並撥冗出

席與會，本次會議由 8 個行政單位進行工作報告，接續請各位委員審視本校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初稿)各單位填報內

容是否妥適。

貳、各單位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附件 1 p.3) 

二、學生事務處(附件 2 p.3) 

三、總務處(附件 3 p.4) 

四、研究發展處(附件 4 p.5) 

五、產學合作處(附件 5 p.6) 

六、圖書資訊處(附件 6 p.6) 

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附件 7 p.7) 

八、進修部(附件 8 p.8) 

附件-秘_2-108學年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決議： 

1.請檢視各單位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之報告內容及相關網頁是否

更新。且各單位應確實黏貼「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貼紙於印表機及

電腦主機上。

2.各授課教師於製作數位教材時，常需引用他人的圖片、照片、文字、影

片等多媒體素材來加強教學內容，故在引用時應注意如何正確引用。又

本校因應防疫期間推動遠距線上教學課程，各授課教師更需注意數位教

材之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因應未來「遠距教學數位化」的趨勢。

參、審視本校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

各單位填報內容。並依 107 年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

案」審查意見檢討執行情形（附件 9）。 

決議： 

1.各單位請依委員建議於 109 年 6 月 23 日前修正完畢，並依規定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前函報教育部。

2.請產學處專利技轉組針對如何保護教職員生之智慧財產權為重點，提供

本校教職員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管理規範及執行特色。

3.本校除智財所開設智慧財產權專業課程之外，可持續鼓勵學生多修習科

法學程和智財相關通識課程。

4.未來授課教師於製作數位教材時，應先確認無未經授權上傳他人著作情

形，若需引用他人著作則應標注引用來源。

肆、臨時動議：

李傑清委員：本次會議資料呈現各單位自評內容具體且附件豐富。且建

請各單位需逐年檢視並更新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之報告內容，及網頁

公告訊息。另，各單位針對校內機敏文件傳輸、聯繫及保密方式等，如何做

到保護智財權的工作則需各單位審慎規劃。

伍、散會（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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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教務處 

（一）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給教師之開學通知中標註「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

不能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二）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持續鼓勵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

提供學生下載使用，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

書目及大綱，以利學生透過二手書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三）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理情形：

強化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念：利用學校小郵差，以 E-Mail 方

式向全校師生及教職員宣導。另外不定期將智慧財產權訊息公告於本

校網頁。

（四）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開設全校性「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

2. 設置科法學程，以利同學結合專業的同時，更能確保日後研發、創

作等智慧財產權之利益；並積極輔導同學參加專利師國家考試，希

望能增強同學的專業實力及就業發展之競爭力。

3. 本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拓展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學生修讀相關課

程視野。

（五）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持續鼓勵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

非法影印教科書」警語加註於授課大綱，並於學期之初明確告知，同

時適時提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

輔導。

附件 2：學生事務處 

（一）透過 108 年 9 月 5 日新生始業輔導活動發給每位新生「品德教育福袋」，

其中納入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料並結合新生始業輔導課程，經由生輔組組

長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二）配合全校週會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中融入相關法令及案例宣導，加強

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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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總務處 

（一）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吾印良品影印行、統一超商(7-11)、
全家便利商店、來來超商(OK 超商)，已將「不得不法影印」之字語納

入契約規範。

（二）校內影印店廠商也於服務空間及影印機台張貼相關提醒標語。

（三）經管組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執行公用部門督導小組查核作業，至提供影

印服務之廠商處進行現場查核時，皆符合雙方契約相關規範。

廠商名稱 照片 

吾印良品

影印行

統一超商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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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照片 

全家便利商店

來來超商(OK) 

附件 4：研究發展處 

（一）本處持續針對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之獲補助教師宣導智慧財產權(包含共

同發表論文、專利權、技轉權等)之相關規定，並將相關規範與各校學

術合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中，俾保障本校教師及研究團隊智財權。 
（二）本處於研發處影印機及本處同仁公務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

標，並向同仁宣導遵守相關規定。

（三）本處各業務承辦人員依承辦之權限，妥善保存相關業務之電子檔或紙

本資料，以保障申請人或當事人之個資及智慧財產權，非關其他單位

業務，未經長官同意不可外傳或請他人代為處理。

（四）本校於 108 年 12 月成立學術倫理辦公室，其任務有四，其中包含其他

學術倫理相關事項推動、交流及協調等工作。學術倫理辦公室之行政

工作，由本處派員兼辦。

（五）本處/學倫辦公室持續蒐集「學位論文相關的著作權問題」宣導教材，

置於學術倫理專區網頁供師生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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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處/學倫辦公室於 108-2 與圖資處合辦 SciVal 資料庫教育課程 2 場，

課後宣導發表論文相關的著作權規範，強化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

念，以維護學術倫理。

附件 5：產學合作處 

（一）「臺北科大專利技轉電子報」雙月刊，公告最新領證的專利資料，109
年共出刊 3 期。

（二）提供「智慧財產權諮詢服務」，109 年共 29 件。

（三）109 年 3 月，完成提交 108 年度科技部「發明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108 年度科技部核定補助金額 392 萬元。 
（四）109 年 3 月，獲科技部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217 萬元。其中，109 年度科

技部「發明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畫」已提交申請並完成複審面詢會

議，109 年度科技部核定補助金額 434 萬元。 
（五）109 年 4 月，完成填報雲科大技專院教務基本資料庫。 
（六）109 年 5 月，智財推動宣導，辦理專利技轉申請流程與傑出產學合作獎

說明(Online -COVID19 疫情)。

附件 6：圖書資訊處 

(一)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圖書館網站提供相關智財權說明，內容包括「圖書館影(列)印服務規

則」、「電子資料庫使用規範」等。

(二)校園合法利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理情形

1. 為提升本校論文原創性，將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納入口試程序當

中，並擴大論文比對系統來源，圖資處提供英文與中文文獻比對服

務兩部分系統，分別為「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及「文獻相

似度檢測服務系統」，共計辦理 3 場教育訓練，提昇學術倫理觀念。 

2. 圖書館於每台公用影印機及公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標

示。

3. 視聽室僅可播放具「公開播放」授權之視聽資料。

4. 每學期向授課老師收集各系所教科書清單共 46 本，統一放置於圖書

館二樓「教授指定參考書區」，供學生於館內閱覽。

5. 開學當週舉辦「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建立學生合法使用各類教

科書之觀念，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果如下：

主題 售書日期 寄售冊數 售出冊數

圖書館二手教科書

代售活動
109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 282 冊 8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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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本學期辦理 4 場利用教育課程，引導學生使用圖書館資源時，須遵

守電子資源相關智慧財產權使用規範。

(四)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1. 對於學位論文申請專利之內容保護規劃：

(1). 因申請專利需要可申請暫緩紙本論文公開上架閱覽。

(2). 因申請專利需要可申請延後或隱藏電子學位論文全文或摘要內

容。

2. 對於學位論文申請專利之內容保護宣導：

(1). 圖書館網站提供學位論文專利申請相關規定之說明。

(2). 為研究生開辦《畢業前哨站－學位論文繳交流程大公開》課程，

共計辦理 2 場，說明因專利申請學位論文之開放設定。上述課程

之教學講義及上課實錄影片放置於圖書館網頁，提供學生閱覽觀

看。

(五)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圖書館於以下活動中皆加強著作權法，合理合法影印等宣導：

1. 每學年「大學入門」新生導覽活動及全體新生圖書館導覽中，強調

圖書合法影印的概念，並加強學生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2. 辦理 6 場「學術資源利用課程」，於課程中加入圖書合法影印及電

子資源使用規範。

3. 圖書館閉館音樂播放歌曲皆透過「安心播」取得公開播送權，並於

圖書館網頁中連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知識+」網站音樂及

影片的智慧財產權資訊，宣導讀者勿非法下載音樂或影片以免觸法。 

(六)針對本校博碩士論文於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推動情形

1. 為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研究發展處已與圖書資訊處合作購買

Turnitin 論文資料比對系統，然該比對系統所收錄之資料庫，以國際

學術文獻及網頁資源為主，故無法完全進行比對。基於上述考量，

圖書資訊處修正「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請參閱附件 10)，
於該表詳實以文字說明，請論文作者必須自我檢核文章內容，並請

論文作者本人簽名，提醒撰寫論文時，必須尊重學術倫理，確認沒

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附件 7：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109 年 2 月完成檢視計網中心公用電腦設備及電腦教室是否安裝不法軟

體。

（二）109 年 5 月完成本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相關連結檢查及更新。

（三）109 年 1 月至 5 月，本校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數為 0 件，教育部通

報侵害智慧財產權事件為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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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進修部 

（一）建議教師正視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

影印等警語加註於課程大綱內，提醒學生不得非法影印與正視智慧財

產權，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二）通識課程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建立學生正確的智慧財產權

觀念。

（三）製作宣導智慧財產權標語，張貼於辦公室電腦主機及影印機旁，標示

提醒尊重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成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工作環境。

（四）於進修部網頁建置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連結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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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07 年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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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 

所別：

學號：

論文題目：

論文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   （簽名）學位論文已確實使用本校「Turnitin 論文比對

系統」檢核論文內容，論文比對結果「原創性報告」之「相似度指數」

為        %（請填寫百分比），「原創性報告」之各「主要來源」最

高相似度指數為        %（請填寫百分比），並檢附原創性比對報

告書乙份。本人已經自我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如有違反

情事，本人願意負起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學位論文口試人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指  導  教  授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並填妥本檢核表後，連同原創性

比對報告書全文送交指導教授簽章。

二、研究生於學位考試當日，應將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核表及原創性比對報告書送交學位

考試委員參考。

三、本檢核表正本請併同學位考試成績表送交教務單位留存，影本由各系所留存。

四、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相似度百分比指數，單純提供系所及指導教授依其學術專業

參考之用，並非代表該學位論文有無違法學術倫理情事。

五、「原創性報告」之「相似度指數」及「主要來源」最高相似度指數填寫，請參考下

一頁圖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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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秘_3-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內部控制機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 

（第六版） 

（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智財小組）

1. 流程圖：

無。

2. 作業程序：

2.1 行政督導

2.1.1持續提昇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功能，由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小

組成員並應納入學生代表，定期召開會議規劃及辦理相關活動。 

2.1.2強化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功能，於校園網站上建立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專

區，並建置處理相關法律問題之諮詢窗口，提供師生員諮詢。 

2.2 課程規劃 
2.2.1規劃於通識課程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或以其它有效方案替代，提

昇學生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能。 

2.2.2建議教師以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

生下載使用。 

2.2.3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使用正版教科書」之文字加註於

授課大綱，並於學期初明確告知學生，且適時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2.3 教育宣導 
2.3.1充實校內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資料，並妥適運用智慧局相關宣導網頁。 

2.3.2學校應善用智慧局提供之智慧財產權題庫及國內觸法受罰案例，規劃有效

宣導方式，提供校內師生參考運用，加強師生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2.3.3開辦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以提升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2.3.4學校參閱智慧局編印之「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供師生有關著作權合理

之使用範圍及資訊。 

2.3.5鼓勵校內社團、系學會等相關單位辦理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2.3.6適當運用校內外智財相關單位資源協助宣導。 

2.3.7學校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或類似警語周知學生。 

2.4 影(複)印管理及強化二手書流通 
2.4.1校內影印服務區域於明顯處張貼「尊重智慧財產權」文字，及不得不法影

印警語。 

2.4.2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應將遏止不法影印納入採購契約規範。 

2.4.3學校要求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務規則並列入不得不法影

印之規定。 

2.4.4學校針對進行不法影印教科書之學生健全輔導機制，並將情節嚴重、屢次

未改進者列入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2.4.5學校成立專責單位辦理或協助建置制度化的二手書平台，或以其它有效替



代方案，協助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並宣導周知，同時定期追蹤辦理成

果以即時改進。 

2.4.6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目及大綱，以利學生透過

二手書平台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2.4.7學校訂定具體方案或措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書；並由圖書館購置教科

書，提供學生借閱。 

2.5 網路管理 
2.5.1落實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納入校規，該規範至少須含括教學區與學校宿舍

區。 

2.5.2落實執行網路（包含臺灣學術網路及學校與民間網路服務業者簽約使用之

網路）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事件之處理方式，並說明其相關獎懲辦法。 

2.5.3依據校園網路狀況，落實管理教學區與學校宿舍區之網路流量每日傳輸上

限。 

2.5.4檢討並強化網路異常流量管理與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2.5.5檢核各校系所辦公室和電腦教室之公用電腦設備上標示尊重與保護智慧財

產權文字。 

2.5.6強化資訊安全人員與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相關之處理機制。 

2.5.7落實執行自行訂定之相關防範措施，杜絕校園 P2P、BT軟體的侵權行為。 

2.5.8落實妥善處理疑似侵權之事件，並知會校園網路使用者等相關人員。 

2.5.9落實執行校園伺服器管理辦法。 

2.5.10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備及各項專案電腦設備是否被安裝不法軟體，

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通報檢舉案件。 

2.5.11定期檢視校園採購軟體之授權資料，公告學校「授權電腦軟體目錄」。 

2.5.12考量狀況適當編列預算，採購合法軟體供校內教職員生使用。 

2.5.13鼓勵及推廣學生使用自由軟體，培植國內軟體開發人才，鼓勵參加創意

公用授權（Creative Commons）。 

2.5.14檢討並強化各校自訂之「臺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2.5.15對於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主機，應視不同之程度與狀況採取必要作

為，並進行相關宣導措施及留下有關之處理與宣導紀錄。 

2.5.16若發生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網路行為，校內教學區、行政區及宿舍

區，應以正式管道通知相關管理單位進行處理。 

2.6 輔導訪視 
2.6.1將校內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自我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3. 控制重點：

3.1 行政督導

3.1.1 學校是否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 

3.1.2 學校是否由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是否已納入學生代表？ 

3.1.3 學校召開會議規劃及辦理相關活動？ 

3.1.4 學校是否聘請學者專家或法律顧問成立「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 

3.1.5 學校是否建立學校專屬智慧財產權網站(頁)專區，並提供網路相關法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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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諮詢窗口？ 

3.2 課程規劃 
3.2.1是否開設「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或以其它有效方案替代，以強化學生具

備正確智慧財產權觀念？ 

3.2.2學校教師是否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

學生下載使用？ 

3.2.3學校教師是否將「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不法影印」警語加註於

授課大綱？ 

3.2.4學校教師是否在教學過程中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3.2.5學校教師是否適時提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或通報學校予以

輔導？ 

3.3 教育宣導 
3.3.1學校是否於學校網站建有宣導網頁，並連結教育部或智慧財產局宣導網

站，提供相關訊息？ 

3.3.2學校是否有參考運用智慧財產局之智慧財產權小題庫，各種宣導方法及觸

法受罰案例，在校園採取有效宣導措施？ 

3.3.3學校是否舉辦智慧財產權觀念宣導之研討會、座談會、研習或相關活動，

以強化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念？ 

3.3.4學校是否提供著作合理使用範圍及資訊，以利全校師生遵循辦理？ 

3.3.5學校是否鼓勵系學會或社團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3.3.6學校是否曾邀請校內外智財相關單位到校協助宣導？ 

3.3.7學校是否將「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或類似警語列入

學生手冊或學生在校資訊，並於新生訓練時宣導周知？ 

3.4 影(複)印管理及強化二手書流通 
3.4.1 學校是否於圖書館影印機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警語？ 

3.4.2 是否於校內影印服務區域之明顯處張貼「遵守智慧財產權」？ 

3.4.3 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是否已將「不得不法影印」納入採購契

約規範？ 

3.4.4 學校是否要求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務規則」，且列入

不得不法影印之規定？ 

3.4.5 學校是否已建立查核輔導機制？ 

3.4.6 學校是否針對進行不法影印教科書之學生健全輔導機制？ 

3.4.7 學校是否將進行不法影印情節嚴重、屢次未改進之學生列入獎懲規定議

處？ 

3.4.8 學校是否設有專責單位辦理或協助建置制度化的二手書平台，或以其它有

效替代方案，協助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 

3.4.9 學校是否定期追蹤二手書平台辦理成果，以即時改進？ 

3.4.10 學校教師是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目及大

綱？ 

3.4.11 學校是否訂定具體方案或措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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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學校圖書館是否整合各系所每學期教科書清單，購置書籍或電子書提供

學生在館查閱服務？ 

3.5 網路管理 
3.5.1是否將「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納入校規並確實執行(包含教學區及學校宿

舍區)？ 

3.5.2是否將校園內使用台灣學術網路以外之網路服務納入管理? 

3.5.3網路侵權、網路入侵、異常流量等處理方式是否納入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中

明訂？ 

3.5.4是否確實執行「疑似網路侵權事件發生之處理機制與流程(SOP)」？ 

3.5.5學校是否將違反智財權相關法令情節嚴重、屢次未改進之學生列入獎懲規

定懲處？ 

3.5.6是否定期檢視網路流量的上限？並在超過流量時採取管理措施？ 

3.5.7是否定期檢視並檢討「網路流量異常管理機制(辦法)」？ 

3.5.8是否於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室之公用電腦標示「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

文字？ 

3.5.9是否設立資訊安全人員與建立校園資訊安全監控之相關處理機制？ 

3.5.10學校是否有針對網路流量異常事件加以檢討、追蹤處理，並加以輔導？ 

3.5.11是否落實執行相關防範措施，杜絕校園 P2P軟體的侵權行為？ 

3.5.12是否即時處理疑似侵權事件並知會校園網路使用者等相關人員? 

3.5.13是否落實執行「校園伺服器管理辦法」或相關法規？ 

3.5.14學校是否定期檢視公用電腦設備安裝不法軟體？ 

3.5.15校園內的伺服器是否有防護措施以避免被當成網路侵權的跳板？ 

3.5.16學校是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檢舉案件？是否曾遭遇困難？ 

3.5.17是否定期檢視校園合法軟體的使用期限與授權範圍？ 

3.5.18是否提供師生校園內目前合法授權軟體明細狀況？ 

3.5.19是否落實「電腦軟體侵權的處理程序與機制」？ 

3.5.20學校每年是否編列相關預算，採購合法軟體提供師生使用？ 

3.5.21是否鼓勵及推廣師生使用自由軟體，或鼓勵參加創意公用授權？ 

3.5.22學校是否定期檢討及強化自訂之「臺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

理程序」？ 

3.5.23學校是否對於疑似侵權之主機，採取相關處理措施，並進行宣導及紀錄

之？ 

3.5.24學校若發生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網路行為，是否有正式通知相關管理

單位之程序？ 

3.6 輔導評鑑 
3.6.1學校是否將智慧財產權自我考核納入自我評鑑機制？ 

4. 使用表單：

無。

5. 法規及相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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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5.2 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 
5.3 教育部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5.4 教育部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跨部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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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影像處理（製作教師：自動化科技研究所陳金聖、陳永耀；電機工程系吳昭正、黃正

民；機械工程系許志明）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21fjFxpVGAqWgENVZw69QD2

2. 機器人學（製作教師：自動化科技研究所林志哲、林顯易；機械工程系蕭俊祥、葉賜旭；

曾百由）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19YeBd1IcOHdLTkDJkwAWK

3. 數位信號處理器（製作教師：自動化科技研究所林顯易）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2UPD5TUmLDbBAj-kU5x9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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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業自動化控制元件設計與應用（製作教師：機械工程系曾百由）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06V_UAYQtTHsYKZvrsv16j

5. 工業電子學（製作教師：製造科技研究所許東亞）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3A5vtHb833iph_h8SeTk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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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氣液壓概論（製作教師：機械工程系嚴孝全）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3LBhfh-P023zOrrO6KDBY3

7. 機動學（製作教師：機械工程系陳正光）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6pJZaOCtF16b5MX2WCk2pt-MJx7WV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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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創業計畫書撰寫（製作教師：通識中心姚長安）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CAWGECXV0i792kIthIVtDdjYR2qe2_K

9. 食醫住行英文遊-行之篇（視教中心林家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Mr6ECnaNjnqjw2xK9jlVKkqF8QxKjf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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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教與人生（文化事業發展系楊琇惠）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CB22lR3mRHjLphaKhF76LpGJDKouv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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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2 273471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郭宏杉 職通識課程(四) 21 0 法治核心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郭宏杉

Email hskuo@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19-12-25 09:01:51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一、課程內容：智慧財產權於21世紀已成為各國研究創新與文化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石，故我國不論於法律或制度上格外重視。
而私人企業上在研究創新、增加競爭條件與產品附加價值上，尤賴此相關之法律保護。本程課內容主要將包括專利權、商標權、

著作權、營業秘密法、競業禁止業等法律，並佐以對近年著名之智慧財產案例，以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

二、教學目標：期使同學於期末，對於智慧則產權之相關法律觀念，能有一般性的基礎觀念，並可立即應用於職場上。

三、授課對象：本課程雖為在職班的通識課程，惟若對此法制有興趣的同學，亦歡迎選修本課程，參與議題的討論。

四、實施方式：主要為教師講授，其中並有分組討論的議題，並預計有三次的單元考試。

單元 1  智慧財產權總論 （第1週) 
單元 2 商標法介紹 （第2、3週) 
單元 3.商標之法律爭議（第4週) 
單元 4.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介紹（第5週) 
單元 5 營業秘密之法律爭議（第6週) 

考試：商標、營業秘密 (第7週) 
單元 6 專利法介紹（第8、9週) 
單元 7 專利申請（第10週) 
單元 8 專利侵害救濟 （第11) 

考試：總論、專利 (12週) 
單元 9  著作權法介紹（第12、13週) 
單元 10 著作權之種類（第14週) 
單元 11  著作權之權利行使（第15週) 
單元 12 著作權之合理使用（第16週) 
單元 13 智慧財產權之發展（第17週) 

考試：著作權 (第18週)

成績計算：出席與討論(40%)，單元考試3次 (60% )。

參考書：

智慧財產權入門，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 (元照) 
智慧財產權法，謝銘洋(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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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1 266630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郭宏杉 職通識課程(一) 20 0 法治核心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郭宏杉

Email hskuo@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19-07-10 15:26:05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一、課程內容：智慧財產權於21世紀已成為各國研究創新與文化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石，故我國不論於法律或制度上格外重視。
而私人企業上在研究創新、增加競爭條件與產品附加價值上，尤賴此相關之法律保護。本程課內容主要將包括專利權、商標權、

著作權、營業秘密法、競業禁止業等法律，並佐以對近年著名之智慧財產案例，以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

二、教學目標：期使同學於期末，對於智慧則產權之相關法律觀念，能有一般性的基礎觀念，並可立即應用於職場上。

三、授課對象：本課程雖為在職班的通識課程，惟若對此法制有興趣的同學，亦歡迎選修本課程，參與議題的討論。

四、實施方式：主要為教師講授，其中並有分組討論的議題，並預計有三次的單元考試。

單元 1  智慧財產權總論 （第1週) 
單元 2 商標法介紹 （第2、3週) 
單元 3.商標之法律爭議（第4週) 
單元 4.營業秘密與競業禁止介紹（第5週) 
單元 5 營業秘密之法律爭議（第6週) 

考試：商標、營業秘密 (第7週) 
單元 6 專利法介紹（第8、9週) 
單元 7 專利申請（第10週) 
單元 8 專利侵害救濟 （第11) 

考試：總論、專利 (12週) 
單元 9  著作權法介紹（第12、13週) 
單元 10 著作權之種類（第14週) 
單元 11  著作權之權利行使（第15週) 
單元 12 著作權之合理使用（第16週) 
單元 13 智慧財產權之發展（第17週) 

考試：著作權 (第18週)

成績計算：出席與討論(40%)，單元考試3次 (60% )。

參考書：

智慧財產權入門，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 (元照) 
智慧財產權法，謝銘洋(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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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1 266969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慧貞 博雅核心－法治(一) 55 0 法治向度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慧貞

Email huijen@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19-06-03 10:37:44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十
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括三
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的實務

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1.課程說明
2.智慧財產權概論
3.智慧財產權概論
4.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5.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6.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7.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8.期中考試
9.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0.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1.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2.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13.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4.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5.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6.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一)
17.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二)
18.期末考試

通識活動「公民記者」比賽作品 15% 
期中報告*2   40% 
期末筆試 30% 
學習態度 15%

1.智慧財產權概論(第三版)，徐振雄，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2.智慧財產權入門，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秦建譜 合著，元照出版社
3.智慧財產權觀念與實務，安方璇 著，全華出版社

附件-教_2-教學大綱與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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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1 266975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建文 博雅核心－法治(三) 53 3 法治向度，A班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建文

Email a868@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19-06-01 22:04:09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
十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
括三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

的實務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w-economy and Old-economy is not caused by having "e" or not having "e", but 
caused by owining "i" or not owning "i". where "I" means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第1 週 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介紹 
第2 週 智慧財產權法的概念與體系 
第3 週 智慧財產權的歷史發展與社會作用 
第4 週 智慧財產權的關聯法律--民法.公平交易法.勞動法 
第5 週 專利權基本概念 
第6 週 專利法規範體系與規範內容 
第7 週 專利申請實務問題與爭議案例 
第8 週 著作權的基本概念與爭議問題 
第9 週 期中考試 
第10週 數位時代的著作權問題 
第11週 商標權的基本概念 
第12週 商標.廣告與行銷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第13週 營業秘密法與實務爭議案例分析 
第14週 智慧財產權管理與企業經營 
第15週 智慧財產權之讓與和授權 
第16週 智慧財產權的侵害與責任 
第17週 智慧財產權爭議處理與訴訟問題 
第18週 期末考試

筆試30％ 
課堂報告30％ 
平常分數40％（包括出席到課、參與討論、作業表現）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出版 
廖和信.專利就是科技競爭力.天下文化初版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元照出版

附件-教_2-教學大綱與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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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1 267020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慧貞 博雅核心－法治(三) 58 0 法治向度，B班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慧貞

Email huijen@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19-06-03 10:38:25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十
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括三
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的實務

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1.課程說明
2.智慧財產權概論
3.智慧財產權概論
4.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5.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6.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7.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8.期中考試
9.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0.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1.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2.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13.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4.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5.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6.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一)
17.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二)
18.期末考試

通識活動「公民記者」比賽作品 15% 
期中報告*2   40% 
期末筆試 30% 
學習態度 15%

1.智慧財產權概論(第三版)，徐振雄，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2.智慧財產權入門，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秦建譜 合著，元照出版社
3.智慧財產權觀念與實務，安方璇 著，全華出版社

附件-教_2-教學大綱與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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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2 273941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姿陵 博雅核心－法治(一) 57 0 法治向度,B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姿陵

Email tzulingchen1990@gmail.com 
最後

更新

時間

2020-02-24 17:18:50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
十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
括三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

的實務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w-economy and Old-economy is not caused by having "e" or not having "e", but 
caused by owining "i" or not owning "i". where "I" means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第一週：開學週

第二週：智財概要

第三週：商標法

第四週：商標法

第五週：商標法

第六週：商標法

第七週：著作權法

第八週：著作權法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著作權法

第十一週：著作權法

第十二週：著作權法

第十三週：專利法

第十四週：專利法

第十五週：專利法

第十六週：專利法

第十七週：專利法

第十八週：期末報告

期中考：紙筆測驗(50%) 
期末考：報告(50%)

課堂PPT

附件-教_2-教學大綱與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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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2 273943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慧貞 博雅核心－法治(二) 50 2 法治向度,A*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慧貞

Email huijen@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20-03-04 08:11:22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十
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括三
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的實務

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視疫情影響可能調整授課順序與內容、請上北科I學園PLUS查詢。 
1.課程說明
2.智慧財產權概論(一)
3.智慧財產權概論(二)
4.智慧財產權概論(三)
5.智慧財產權概論(四)
6.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7.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8..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9.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0.期中考
11.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2.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3.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14.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5.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6.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一)
17.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二)
18.期末考試

上課互動與教材閱讀     10% 
單元測驗     20% 
新聞作業    20% 
專題報告 *2    50% 

108學年第2學期本課程針對因疫情無法到教室聽課同學，請在北科i學園PLUS 
(https://istudy.ntut.edu.tw/learn/index.php)閱讀教材並繳交評量標準所要求之測驗、作業與報告。

1.臺大開放式課程謝銘洋老師「智慧財產權法導論」教學影片網址: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101S123
2.智慧財產權概論(第三版)，徐振雄，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附件-教_2-教學大綱與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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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2 273968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建文 博雅核心－法治(三) 46 2 法治向度,B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建文

Email a868@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20-03-03 22:01:58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
十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
括三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

的實務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w-economy and Old-economy is not caused by having "e" or not having "e", but 
caused by owining "i" or not owning "i". where "I" means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第1 週 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介紹 
第2 週 智慧財產權法的概念與體系 
第3 週 智慧財產權的歷史發展與社會作用 
第4 週 智慧財產權的關聯法律--民法.公平交易法.勞動法 
第5 週 專利權基本概念 
第6 週 專利法規範體系與規範內容 
第7 週 專利申請實務問題與爭議案例 
第8 週 著作權的基本概念與爭議問題 
第9 週 期中考試 
第10週 數位時代的著作權問題 
第11週 商標權的基本概念 
第12週 商標.廣告與行銷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第13週 營業秘密法與實務爭議案例分析 
第14週 智慧財產權管理與企業經營 
第15週 智慧財產權之讓與和授權 
第16週 智慧財產權的侵害與責任 
第17週 智慧財產權爭議處理與訴訟問題 
第18週 期末考試 

筆試30％ 
課堂報告30％ 
平常分數40％（包括出席到課、參與討論、作業表現） 

智慧財產權法課程

108學年第2學期本課程針對因疫情無法到教室聽課同學提供以下替代上課及評量方式: 
1.替代上課方式:
(1)觀看每週課堂講課教學全都錄網路影片，或是觀看臺大開放式課程謝銘洋老師「智慧財產權法導論」教學影片(計15單元)，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出版 
廖和信.專利就是科技競爭力.天下文化初版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元照出版

附件-教_2-教學大綱與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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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2 273963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慧貞 博雅核心－法治(四) 59 1 法治向度*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慧貞

Email huijen@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20-03-04 08:11:01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十
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括三
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的實務

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視疫情影響可能調整授課順序與內容、請上北科I學園PLUS查詢。 
1.課程說明
2.智慧財產權概論(一)
3.智慧財產權概論(二)
4.智慧財產權概論(三)
5.智慧財產權概論(四)
6.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7.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8..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9.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0.期中考
11.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2.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3.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14.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5.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6.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一)
17.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二)
18.期末考試

上課互動與教材閱讀     10% 
單元測驗     20% 
新聞作業    20% 
專題報告*2     50% 

108學年第2學期本課程針對因疫情無法到教室聽課同學，請在北科i學園PLUS 
(https://istudy.ntut.edu.tw/learn/index.php)閱讀教材並繳交評量標準所要求之測驗、作業與報告。

1.臺大開放式課程謝銘洋老師「智慧財產權法導論」教學影片網址: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101S123
2.智慧財產權概論(第三版)，徐振雄，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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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與進度

課程基本資料：

學年期 課號 課程名稱 階段 學分 時數 修 教師 班級 人 撤 備註

108-2 273938智慧財產權 1 2.0 2 △ 陳慧貞 博雅核心－法治(一) 50 0 法治向度,A*

教學大綱與進度：

教師
姓名

陳慧貞

Email huijen@ntut.edu.tw 
最後

更新

時間

2020-03-04 08:11:14

課程

大綱

課程

進度

評量

標準

使用

教

材、

參考

書目

或其

他

【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使用正版教科書，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使用外文原文書：否

回上一頁

新經濟與舊經濟的分野不是在有『e』還是沒有『e』，而是在有『i』還是沒有『i』，而『i』就是『Innovation，創新』。二十
一世紀的『腦力經濟』最重要的戲規則就是『智慧財產權』，同時也是WTO會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規範之一。課程內容主要包括三
個最基本的智慧財產權課題：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而為配合本校學生學科背景，本課程將較著重於『專利』方面的實務

知識，並且講授『如何激發創意，以培養學生日後能好好應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視疫情影響可能調整授課順序與內容、請上北科I學園PLUS查詢。 
1.課程說明
2.智慧財產權概論(一)
3.智慧財產權概論(二)
4.智慧財產權概論(三)
5.智慧財產權概論(四)
6.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7.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8..專利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9.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0.期中考
11.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2.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三)
13.著作權的管理與維護(四)
14.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一)
15.商標權的管理與維護(二)
16.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一)
17.營業秘密及公平交易相關問題(二)
18.期末考試

上課互動與教材閱讀     10% 
單元測驗     20% 
新聞作業    20% 
專題報告*2     50% 

108學年第2學期本課程針對因疫情無法到教室聽課同學，請在北科i學園PLUS 
(https://istudy.ntut.edu.tw/learn/index.php)閱讀教材並繳交評量標準所要求之測驗、作業與報告。

1.臺大開放式課程謝銘洋老師「智慧財產權法導論」教學影片網址: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101S123
2.智慧財產權概論(第三版)，徐振雄，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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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務處   函

受文者：«學院系所別»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科大教（108）字第 36 號 
速別：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副本：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旨：請各教學單位轉知各專、兼任老師於 108 年 6 月 3 日(網路初選)前上網登錄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大綱及進度表」；並請各專兼任老師視授課進度及教學需求，將課程教材置於

本校「北科 i 學園」資訊平台，請 查照。 

說明：

一、上網登錄課程大綱及進度表、課程教材上網之執行情形，教育部列為評鑑及教學卓越計畫考

核績效，本校亦列入專任教師教學成效評鑑計點，及兼任教師續聘考量之標準，故請教師特

予配合。新增兼任教師授課課程可另由代理人上傳資料至「教學大綱及進度登錄系統」，專

任教師仍須親自上傳。另按本校「教師以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略以：全英語教學之課程，

課程大綱以英語撰寫；採中英雙語教學之課程，課程大綱以中英雙語併陳。

二、教學大綱與進度登錄系統請由【校園入口網站】/【教務系統】/【教學大綱與進度登錄】登

入，網址為:http://portal.ntut.edu.tw。教師可隨時上網登錄，不會關閉系統。 

三、若本學期所開課程為前學年開設過且登錄教學大綱，可以登錄【進入教學大綱與進度表登錄

系統→選擇之前已登錄之學期(於頁面上方處)→點選要複製之課程右邊之複製鍵→選擇本學

期→點選要貼上之課程左邊之貼上鍵】即完成。 

四、請勿直接複製中英文之課程概述為教學大綱之內容，兩者仍有差異，課程概述為課程整體鉅

觀方向，而教學大綱應為當學期實際授課之細部規劃。

五、課程教材上傳請由【校園入口網站】 /【教務系統】 /【北科 i 學園】登入網址為：

http://portal.ntut.edu.tw。 

六、上述網址登入帳號密碼為教職員工，請以【員工編號、E-Mail 密碼】登入；未申請本校 E-
Mail 帳號者，【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前 8 碼(含英文字母小寫)】，倘登入有問題者請

洽計網中心 3232、3234 分機。 

七、有關北科 i 學園課程教材上傳，若教師無法自行上網，教務處提供資訊尖兵協助，請致電

教務處孫吉成先生（分機 1195；e-mail：baiter@ntut.edu.tw）。

若為系統上傳問題，請致電計網中心蔡瀚琳小姐 (分機 32 3 4； kanlin0312@
ntut.edu.tw）。 

八、教師教材上網是否違反著作財產權乙事，經查著作權法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5 條、第 65
條、第 87 條之一之規定，歸納說明如下，只要為非營利之目的、為教學之必要在合理範圍

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即註明出處），且於網路平台上不可有任意下載之功能，即

不違反著作財產權。

地  址：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聯絡人：簡芸心 電話：(02)2771-2171 轉 1137 
傳  真：(02)2751-3892 
e-mail：yhchien@mail.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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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務處函
1 0 9 年 2 月 1 5 日

北科大（ 109）教字第 0 03 A 號

受文者：各位老師

主 旨：有關本（108）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上課相關事宜如說明，請 查照惠辦。 
說 明：

開學日

一、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日延後至 109 年 3 月 2 日（星

期一）開學，上午即正式上課，不舉行開學典禮，各責任班級統一於 3 月 3 日(星期

二)進行開學大掃除。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二、 本校業於 109年 2月 13日奉校長核定公告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如附

件二，第 7 頁，相關事項惠請教師配合辦理： 
1. 受疫情影響就學之學生選課：應於開學第 4 週結束前完成加退選為原則，第 1、2 週

透過網路加退選系統選課，第 3、4 週得以紙本方式填寫特殊情形課程加退選申請

表向所屬教務單位申請。境外學生得透過國際處協助，由國際處提供境外學生名

單及特殊情形課程加退選申請表，送交學生所屬教務單位彙整，再統一交由學生

所屬系所簽核同意後辦理。

2. 修課方式及考試評量

(1) 授課教師應配合指定教科書或提供數位教材/網路影音資源，讓受疫情影響就學

學生於無法到校上課期間自主學習。

(2) 請各教學單位擇定由國際知名線上平臺所開設或由本校專任教師錄製之大規模

開放式線上課程，提供無法到校之學生經由網際網路方式直接學習；完課且提供

證明者，得向所屬系所申請學分抵免，且不受本校「學生修習線上數位課程學分

實施要點」認列為畢業學分數上限之限制。

(3) 課程授課教師應視學生需求及課程性質透過「教學全都錄」系統錄製上課教學之

板書及簡報等實況內容，並發佈至「北科 i 學園」學習平臺提供學生線上學習。

惟學生如因防疫無法全程參與課程或各項評量，於完成「北科 i 學園」線上學習

後，仍須通過授課教師指定之評量測驗，方可取得學期成績。

(4) 請各授課教師彈性處理受疫情影響就學學生之缺課、請假及各項評量（如作業繳

交、報告及考試）事宜。

(5) 補考事宜由授課教師決定辦理方式，補考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3. 原訂 108 學年度畢業學生之權宜措施

(1)居住境外因疫情暫時無法返回臺灣就讀之應屆畢業學生（含延修生），如 108-2
當學期仍有部分應修科目及學分（例如必修科目）尚未修畢致無法完成畢業條

件，且未有適合之「北科 i 學園」課程或線上課程可提供其修習者，本校提供以

下彈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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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生得於 109 年 3 月 9 日（一）前向所屬教務單位提出替代課程或作法

之需求（得以通訊方式或委託他人申請、境外學生請國際處協助），由教

務單位核轉各科目主責教學單位審酌學生個別修習情形，並於 109 年 3
月 20 日（五）前通知學生替代課程或作法之決定（含以學分抵免之處理

方式、及經系（所）同意得放寬跨系（所）專業選修承認為畢業學分之

上限 1 至 2 門課）。

B. 學生得於 109 年 3 月 13 日（五）前向科目主責教學單位申請學分抵免（得

以通訊方式或委託他人申請、境外學生請國際處協助），以取得相當五專

四年級或三專以上修業程度之相近科目替代之，不受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總抵免學分數上限之規定限制，但以不重覆抵免為原則。

(2) 研究所學生於 108-2 當學期若需進行學位考試者，得以視訊方式辦理。

網路加退選期限

三、 網路加退選期限

1.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網路加退選期限自 109 年 3 月 2 日 09:00 起至 3 月 13

日 17:00 止，惟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提前 7 天開放選課，即 2 月 24 日 9:00

起可先行網路加退選。

2. 教師版網路加退選系統，相關說明如附件一，第 6 頁所示。 

(1) 學生加退選前，教師設定選課條件：

 109 年 1 月 20 日 00:00 起至 3 月 13 日 17:00 止開放教師設定選課條件，

請即日起至本校【校園入口網站→教務系統→網路加退選系統】。

(2) 加退選期間，教師線上簽核作業如下：

 授課教師、指導教授線上簽核： 109 年 2 月 24 日 09:00 起至 3 月 16 日

23:59 止。

A. 僅大四與延修生提早自 2 月 24 日選課、其餘學生自 3 月 2 日起選課。 

B. 研究生所有課程，即便授課教師免簽核，仍需指導教授簽核。

 系所主管線上簽核： 109 年 2 月 24 日 09:00 起至 3 月 17 日 23:59 止。

(研究生所有課程都需指導教授暨系所主管簽核)

3.請導師落實選課輔導，擔任四年級導師，請於開學後加退選期間至學務系統導師專

區查詢所屬學生完成畢業學分資格之情形。

調整放假

四、 本學期調整放假日如下，當日有課之班級，請授課教師自行擇日補課或調整課程進

度。各課程均應維持十八週之上課週數，畢業班期末考試舉行時間與其他班級期末

考時間相同，均於第十八週舉行。

1. 清明節補假為 4 月 2 日(星期四)，兒童節補假為 4 月 3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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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為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臺北(一)考區之分區試場，考試時間訂於 5 月 2 日

（星期六），及 5 月 3 日(星期日)兩天舉行，擬安排自 5 月 1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起至 5 月 3 日(星期日)下午 5 時止停課。停課期間有課或適逢期中考之班級，

請授課教師自行擇日補課完畢或調整課程進度。（試場教室：第二、三、四教學

大樓全部教室；另圖書館閱覽室、共同科館及綜合科館演講廳為試務中心及考生

休息室使用。

3. 端午節調整放假日為 6 月 26 日(星期五)，應於 6 月 20 日(星期六)補班補課，惟進

修部課程停課，惠請日間學制授課教師自行依 6 月 26 日(星期五)原時段原教室補

課或調整課程進度。

點名單與課程安排

四、 本（108-2）學期點名單，請教師登入本校【校園入口網站→教務系統→課程系統→
課程查詢系統→輸入課程名稱→點選課號→點選列印點名單】印製。若須查詢學生

身份別，請登入本校【校園入口網站→學務系統→線上點名系統或操行點名系統】

參考。※修課名單於加退選後與撤選後，尚會變動，請老師隨時更新名單。

五、課表排定後請勿調整上課時間，以利學生選課。如有變更上課教室，請務必先通知

各系所及本處課務組。課程之選課人數應以排定教室容量為限，如因上課人數太多，

教室不敷使用，請與各系所聯絡，以安排大間教室上課。本校教室提供日間部、進

修部學生使用，如教室內桌椅過多，亦請不要隨意搬動。

六、教師如因事或因病不克到校上課，務必請按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及安排補課時間，同

時請通知各系、所、中心辦公室，俾其通知學生並副知本處課務組。

課程大綱與教學評量

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日延後至 109 年 3 月 2 日，教師應於開學日前上網

修正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大綱及進度表【校園入口網站→教務系統→教學大綱

及進度登錄系統】，此列入專任教師教學成效評鑑計點，及兼任教師續聘考量之標

準，請確實上傳並依公布之內容進行授課及成績評量。並務必請於第一堂課向同學

宣布教學大綱、進度表及評量標準，同時可請學生自行上網查詢【校園入口網站→
教務系統→課程系統 →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表→ 各所屬系所班級→ 點選教學

大綱及進度表】。依英語授課獎勵相關辦法規定，教學大綱之語言別依教師授課語言

中英文佔比不同，請老師酌予調整內容。

八、前（108-1）學期教師個人教學評量統計資料，教師開學前於【本校入口網站→教務

系統→成績登錄系統→選擇學年/學期→教學評量(表格最後一欄)】。 
九、107-1 學期起實施新版教學評量問卷題項，學生將於第 15 週起於網路填寫教學意見

調查表。依本校教學評量相關規定，教師所任教之科目（含必、選修、博雅、實驗/
實習及體育課程），除實務專題、自主學習外均實施教學評量，藉以瞭解學生學習效

果。請老師秉持專業對課程要求，並參考教學評量意見來調整教學規劃與實施，以

精進教學品質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另教學評量辦法第五條、第六條於本(108)學期

課程實施（如附件三）。詳細內容，請參閱教務處網站／法規暨表單／法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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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學評量辦法。 

十、請教師適時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不能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考試

十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一國文會考於第 5 週(3/31 星期二)第 3 節舉行；大一、大二

英文會考於第 9 週(4/28 星期二)第 3、4 節舉行，會考當日不舉行班會。惟會考當

日二教、三教、四教、六教、科研多數教室將安排為考試教室，請準時 10 點下課，

以利下一堂會考試務工作進行，敬請老師配合。(會考當日，教室外將有張貼會考

公告與考生名單，請教師留意教室是否為被安排會考之考試教室) 

十二、有關共同科目期中、期末集中考試之申請，請於第 6 週、第 15 週結束前填妥考試

申請單送交教務處課務組彙整，俾統一公告。(表件公告於教務處網頁—法規暨表單—(M)

教師教學專區—M6 集中考試申請表) 

十三、除教務處安排之考試外，平時考試及期中、期末考試、補考之時間、場所，均由

授課教師自行決定處理方式；期中、期末考試請假核准事宜，由註冊組負責辦理。 

十四、本校為提昇學生優良學習風氣，杜絕作弊情事發生，請教師務必親自監考，不得

請研究生代為監考，並請向同學宣導考試時應關閉手機或相關通訊設備，且勿放置

於身上。(必要時可請學生將手機放置於包包內，並將包包置於教室前、後方)。 

期中預警

十五、本學期教師期中預警登錄期間為 109 年 4 月 27 至 109 年 5 月 11 日止，授課教師

須於網上系統登錄該班學生出席狀況不佳或學習表現不佳之預警學生名單（即便全

班修課學生學習狀況皆良好均須於系統登錄）。學生可自行上網查詢個人學習情

況，同時亦提供預警名單請各系轉交導師，以進行瞭解及輔導。如學生當學期修習

科目達二分之一學分數遭預警，教務處將寄發書面預警通知單予家長，協助督促學

生課業。

學期成績

十六、請授課教師確實依本校學則及公告之評量標準評定學生之學業成績，並保留各項

成績紀錄，如有成績爭議時應提供完整之評分紀錄及計算方式。(自 105-2 學期起，

已取消平均分數上限之規定)。 

十七、108-2 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期 109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前上網登錄成績。多位教師

合開之課程，則應繳交書面成績登記表至本處註冊組登錄。逾規定期限一週仍未繳

交成績者，本處將公告開課單位、科目及教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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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與教師休息室

十八、二教 103 及 105 為 PBL 教室，有整學期教學使用需求之老師，請向教務處課務組

提出申請。

十九、目前本校普通教室部分時段已呈現不足情形，故配合加退選後修課人數與教室容

量問題，於開學後 4 週內將有部分教室調整情形，屆時將個別通知老師，同時異

動課程系統及張貼公告方式通知同學，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二十、普通教室實施電源控管，日間部管控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00~18:00，非課表上課時

段需使用教室，請於使用日 2 天前填寫「普通教室借用表」，並於第 5 週起送教務

處課務組提出申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表件公告於教務處網頁—法規暨表單—(M)教師教

學專區—M16 普通教室申請表) 。非日間部管理時段，請洽進修部；校外人士租借教室，

請洽總務處。

二十一、本校各教學大樓教師休息室地點如下，授課之餘可就近使用：

（一）教學資源大樓(原第一教學大樓)一樓教師休息室

（二）第三教學大樓三樓 309-1 室

（三）第四教學大樓二樓 203-1 室

二十二、三教 2 樓管理室、二教 204 室、六教 224 及四教 203 室走廊牆面備有粉筆；白

板筆請洽總務處工務班領取（分機 1323）；如需麥克風請至共同科館一樓計網中心

登記借用。

二十三、為維護教室整潔，請各授課教師督導同學並落實上課教室整潔、主動積極參與

整理維護校內「共有生活空間」整潔、美化之責任。

其他

二十四、教務處課務組會以 E-mail 的方式將相關之開學通知等課務資料傳送給授課老

師，並於課程系統供學生查詢教師之電子信箱。若教師的 E-mail 資料有異動，請

通知課務組，俾使教師能收到相關重要課務資料。

二十五、本校自 90 學年度起實施「教師諮商時間」，依據「教師諮商時間實施準則」，請

專任教師提供本學期之諮商時間（每週至少 4 小時，兼任導師者至少 6 小時），本

（108-2）學期教師諮商時間及地點請告知所屬之教學單位，以便於公告於各教學

單位網頁，並請各位導師轉知學生多加善用。

二十六、如係擔任四年級導師者，請於開學後加退選期間至學務系統導師專區查詢所屬

學生完成畢業學分資格之情形，並進行選課輔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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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加退選相關說明 
請各日間部授課教師、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依下述期程進入校園入口網站之網

路加退選系統，進行有關【108-2 網路加退選】設定作業暨簽核作業，說明如下: 
一、 開放教師設定網路加退選系統選課條件： 109 年 1 月 20 日(一) 00:00 起

至 3 月 13 日(五) 17:00 止，請即日起至本校校園入口網站→教務系統→網

路加退選系統，進行下述各項作業：
(一) 教師設定選課條件

1. 設定加、退選【簽核機制】(免簽核、加退選簽核、加退選超過或低

於下限時簽核共 3 種選項) 
2. 設定加、退選【人數上、下限】

3. 若系辦或教師未設定，則預設值如下:
(1) 加選超過上限時簽核【超過上限之人數才由老師自行簽核控

制】

(2) 退選低於下限時簽核【低於下限之人數才由老師自行簽核控

制，且須留意開課人數不足之停開問題】

(3) 大學部人數上限 50 人、下限 13 人

(4) 研究所人數上限 50 人、下限 7 人

4. 選課人數以教室容量為上限，如欲加簽人數超過教室容量，請先確

認有無大教室可供調整，調整教室後方可線上簽核。
(二) 設定代理人:可選擇所屬學院之教師或行政人員(不可為學生)。

二、 不同教師身分簽核作業時程暨注意事項

(一) 授課教師與指導教授線上簽核：109 年 2 月 24 日 9:00 起至 109 年 3
月 16 日 23:59 止。 
1.僅大四與延修生提早自 2/24 選課、其餘學生自 3/2 起選課)

2.研究生所有課程，即便授課教師免簽核，仍需指導教授簽核

(二) 系所主管線上簽核：109年 2月 24日 9:00起至 109年 3月 17日 23:59
止。(研究生所有課程都需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核) 

(三) 大四與研究所合開之課程且有人數限制者，由於各有課號，煩請不

同課號分別設定人數上下限，且須授課教師分別簽核。

(四) 多人合開課程請由該門課程教師自行協調一位主要教師負責簽核。

(每位教師皆可看到簽核及選課狀況)
(五) 各系所尚未安排授課教師之課程及指導研究生系統尚未設定指導教

授之研究生待簽核課程，系統會自動設定為「系所主管代簽」。

(六) 請導師提醒服務學習課程(大學部)考量校外服務採編組制及人數上

限問題，務於開學第一週內（3/6 17:30 前）完成加退選(並提醒轉學生

注意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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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一般公告

請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影印書
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一、依教育部108年8月30日臺教高(一)字第1080127466號函辦理。

二、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及公開傳輸之權利，掃

描、影印、下載或上傳他人著作，涉及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利用行為，

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得

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權法的規定。

三、大專校院學生掃描、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

化整為零之掃描、影印，或任意下載、上傳他人論文等，此等利用行為均

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將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行為，如遭著作財產權人依法

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茲為加強宣導學生尊重智慧財產

權，請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自行下載、上傳或影印他人著

作，以免觸法。

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宣導資料已上載該局網站

（http://www.tipo.gov.tw/），取得路徑為：該局網站首頁/著作權/著

作權知識+/校園著作權，請同學連結參考、運用。

瀏覽數: 1

友善列印

10608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號行政大樓2樓
TEL:886-2-27712171#1100
FAX:886-2-2751-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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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經管組辦理 108 年學度第 2 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等相關業務之情形如

下： 

(一) 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吾印良品影印行、統一超商(7-11)、全家便利商店、

來來超商(OK 超商)，已將「不得不法影印」之字語納入契約規範。

(二) 校內影印店廠商也於服務空間及影印機台張貼相關提醒標語。

廠商名稱 照片 

吾印良品影印行 

統一超商(7-11) 

全家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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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照片 

來來超商(OK) 

(三) 本組於 109 年 3 月 27 日執行公用部門督導小組查核作業，至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處進

行現場查核時，皆符合雙方契約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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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場地出租合約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出租于吾印良品影印行 （以下簡稱乙方）經營甲方之宏

裕科技大學影印數位輸出中心，經雙方協議訂定本合約條款如下：

一、合約期限：

（一）本合約有效期限自民國」豆豆一年QL月 1豆日起至旦旦年Q.Q_月2立日。

（二）本合約有效期間，乙方若無重大違約之情事發生，可於本合約屆滿前五個月，由乙

方提出書面申請，甲方經委外經營管理委員會同意後，雙方協議後績約，並另簽訂

新合約 。

（三）本合約期滿後，乙方若無法完成績約手續或提前終止合約時，應無條件於合約期滿

日七日內遠離並將使用之空間整理後交還甲方，不得要求甲方收購或請求任何費

用，乙方放置於使用場地內之物品，如未於期滿後七日內搬遷出校，視同廢棄物任

由甲方處分，不得異議 。

二、場地位置：

（一）甲方所委託經營之場所靜、指：位於本校宏裕科技大樓，面積約72平方公尺。

（二）詳細位置詳如附件校區平面配置圈 。

地點 ︱地段

本校宏裕料技大樓地下三樓︱懷生段三小段205地號

三、履約保證金：

承租面積Cm)

約72

（一）乙方應於完成簽約手續後，七日內，以現金或即期文（本）祟，向甲方總務處出納組繳

交履約保證金新台幣伍萬元整。

（二）如乙方有重大違約之情事發生，甲方得沒收其履約保詮金 。

（三）合約期滿或提前終止合約時，乙方依約返還場地且付清應給付甲方之各項費用後，

甲方需無息發還履約保證金。

四、場地維護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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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台們

（一 ）乙方每月 15 日前繳交場地管理維護費恥 于F 聶帆 布 2 月 1 日至 2 月28

！（︱
日及暑假 7 月 1 日至8 月3 1 日期間場地維護管理費收費以6折計算﹞及上月發生之罰

款，乙方需於繳費通知單規定期限內，向甲方結清應繳納之費用，延遲繳費每滿一

周時，列入平時行政管理考核紀錄一 次 ﹔超過一 個月時 ，視同違約 。

（二）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規定辦理出租，基地申報地價調整時，每月場地管理維

護費應隨之調整。

五、乙方負擔費用：

（一）乙方所需使用之電話、電費及營業衍生之各項稅賦（如地價稅、房屋稅等），由乙方自

行負責，並由乙方自行裝設相關安全保護設施，並於安裝前，需提請本校同意使得

施工，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負責。

（二）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水費及電費繳納之一 個月內 ，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繳交 ，承包

期滿，契約關靜、終止時，乙方應予結清甲方不代繳乙方所安裝電話費用。

六、基本營業時問：

（一）甲方正常開學期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為必須營業時段 ，乙方得視需要調整營

業時間，須經本校同意後調整。

（二）配合學校寒、暑假及例假日，學生需求供應服務。

七、場地、設備管理：

（一）乙方必須負責維護經營範園內（包含賣場及公共區域周圍環境）之清潔、衛生及安全。

（二）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經營場地頂讓委託第三者經營，如經查證乙方違反本款

規定者，甲方除沒收乙方所繳交之全額履約保證金外，並得無條件立即終止合約。

（三）乙方於本合約期滿或甲方通知終止合約之日起七日內，應將場地設備復原、並全部點

交返還甲方，如逾期未返還者，應按每日新台幣鑫仟元支付違約金予甲方，計罰至

第八日尚未搬出本枝，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所遺留之設備、物品視同廢棄物任由

甲方處分，不得異議。

（四）乙方於經營期間因營業所產生之廢棄物及噪音等，應按照政府主管機關規定之環保

法令自行處理清運，如﹔有違反法令道罰款處分者，由乙方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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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經營所需之設備及相關物品均由乙方自行購置，不得要求甲方提供。

（六）乙方初期進場施作高壓變電設備於完工時，由甲方洽專業機電工程顧問公司檢驗（高

壓部分），檢驗無處後始可送電，相關檢驗費用由乙方負責，為後如有增設或變動時

亦同辦理，另低度自己電部分，乙方需提供完瑩竣工圓乙份供甲方參考備查。

（七）乙方相關周定裝演設施（如﹒天花板、地板、門窗、壁面及高、低壓變配電設備等），

於合約期滿或終止後無條件歸甲方所有，不得要求甲方補貼相關裝j黃費用﹔其餘設

施或設備需無條件搬運恢復為未承攬前之原狀。

（八）經營期間內，乙方因實際需要進行修改或設備增置重大修繕工程時，如有影響大樓

原結構或其他單位作業時，應事先向甲方提出書面說明，並經甲方同意後，始可進

行 。另乙方若需另外裝潰 ，應事先將平面規劃園、工程施工屬及使用材料等，徵得

甲方同意後始可進場施工，所使用之材料需為符合消防法規之防火建材。

（九）乙方對甲方所有之設備及附屬用具應於合約簽訂峙，經雙方會同清點後填列於財產

目錄，妥為保管使用。如須有改變或增減時應先徵得甲方書面向意。如有損壞、遺

失 、短少時 ，除由乙方證明你因不可歸責之事由外 ，應由乙方負責修復或依甲方之

估價如數賠償。

（十）乙方對其所使用之場地及設備，應負保養、維修及維護之責任，但建築物結構整體

部分除外，如因乙方使用上所造成之損壞，其維修費用應由乙方全部負責，不得要

求甲方補貼，但正常消耗、損壞部分除外。

（十一 ）設備之使用 、場地之裝漢及管理 ，應符合消防相關法規之規定 ，並隨時接受檢查 ，

若因違法使用導致災害發生時，則一切財產 、建築物之損失 、修復及人員之傷害賠

償，概由乙方全部負責，並令災害現場及周邊被波及之處所及人員。

（十二）乙方對設備及場地有維護係養之責任，在使用期間如過損壞，概由乙方負責修復，

如乙方拖延修復，甲方得招商修正里，費用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有異議：乙方如需

修改或增加設備，話事先提出書面報告說明，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辦理，違反規定時

除負責復原外，並視同違約，甲方可立即終止合約。

（十三）乙方增購設備，於合約期滿（或因故終止合約）後七日內，自行無條件拆離，不得要求

甲方收購，逾期留查者，甲方得逕行處理，費用由履約保證金項下扣除，乙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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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議。

（十四）乙方應隨時注意營業場所之安全，於每日管業結束以前，需指定專人負責水電、瓦

斯及所有電器用品開關等安全檢查工作，不必要之電氣設備（如除濕機等）於離開前應

關閉電源，以防公共安全事故發生。

（十五）如因疏忽致造成災害或損失，概由乙方負責賠償，並視同違約，發生任何緊急事故，

包括火災、各項天然災害、民刑事案件、意外事件等時，應立即通知甲方。

（十六）乙方應自行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火災保險，以確保乙方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要保單位為乙方，受益人為甲方教職員生），以確保全校師生之安全。

八、經營管理：

（一）乙方經營期間內所有販售之商品，其價格不得高於市面上其他相同商品之訂償。

（二）乙方不得經營、販賣賭博性電玩、違法書刊、仿冒品、盜版品或走私品等﹔不得接

受委託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或販售盜版書籍等行為，否則一經查獲，應即中止委託

經營關條。

（三）乙方營業應繳交之各項稅捐、費用概由乙方負擔，不得逃漏稅。

（四）乙方因使用甲方提供之場地所產生課徵房屋稅、地價稅，概由乙方全部負擔，並交

由甲方統一繳納，其房屋稅及地價稅之計算方式， 4玲、依乙方實際經營使用之面積再

加公共分擔坪數合併計算。

（五）乙方不得以甲方名義，對外招募人員或對外有任何營利之行為。

（六）乙方於受託經營期間結束後，不得再以甲方校址向稅務機關申請設立稅籍、營業地

點或其他相關稅務登錄行為，如有違反致損害甲方權益時，乙方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絕無異議。

（七）乙方為開展業務，提醒甲方師生注意，可製作美麗大方之海報、傳單等，在甲方同

意之地點展示公告。

（八）在合約有效期限內，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停止營業，否則，甲

方得視情節之輕重，從重罰款、沒收保證金或立即終止合約。

（九）乙方如因故無法繼續承包，需中途停止合約時，應至少兩個月前，以書面向甲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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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終止合約之要求（並應服務至甲方完成招商與辦理交接為止：如甲方提出終止合約

時，乙方亦同意服務至甲方完成招商與辦理交接為止，否則皆視同違約。）

（十）營業項目由乙方負責設計，提交甲方同意後實施，並不得擅自更改營業項目或以任

何理由擅自停業與更改營業時間，乙方商品並不得有擅自漲價或偷工減料變相漲價

之情形，三次以上書面通知改善仍未能改善，即終止合約。

（十一）乙方營業所需之材料或販售商品必須符合國家製造標準及衛生標準＇並需保存所購

買廠商之發票供查證用。

（十二）乙方所營業之設備優先採用環保標章器材。

（十三）乙方所提供服務業務應遵守國家訂定之相關法令及規定，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亦

「不得丕遠影印」＇乙方因違反國家訂定之相關法令而受罰，由乙方自行負責，與甲

方無涉，並視同違約。

（十四）乙方於經營場地若遭主管機關相關部門等稽查問立罰單，罰金由乙方負責繳納。

九、人員管理：

（一）乙方對其雇用之工作人員，應負完全責任。

（二）乙方應負責員工之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使其有良好的服務態度及應有之禮儀。

（三）乙方之員工，於工作時，應一律穿著整齊之服裝，不得奇裝異服。

（四）乙方之員工，於夜間一律禁止居住在校內。

（五）乙方之員工，不得在甲方校區內有賭博、斟酒、鬥毆及收留不法人員、存放違禁品

及從事其他不法情事，同時不得飼義家禽、家畜。

（六）乙方之員工，如發生與甲方之師生爭執時，應通報甲方總務處、學生事務處協調處

理，不得與師生直接發生爭吵或鬥毆之情事。

（七）乙方之員工，其薪資概由乙方自行負責支付。

（八）乙方之員工，應保持和藹熱忱，如﹔有服務不佳、態度傲慢之情事發生，經甲方提出

意見時，乙方應即予以督導改善或予以解雇。

十、監督與輔導：

（一）甲方之環境需接受教育部、環境保護署之督導，並遵照檢查之缺點改善，乙方必需

無條件配合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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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乙方違反前款之規定時，甲方得向乙方提出書面改善意見，乙方應於三日內針對

缺失部份，予以改善，如未能如期改進者，視同違約辦理，並處以違約罰款，這約

罰款與責任，詳訂於本合約第十二條。

（三）乙方指定現場負責人在營業期限內，必須留駐營業場所並！這時協調及處理問題，惟

負責人需暫時離閑時，得指派代理人代為處理。

（四）乙方指定現場負責人，每日親自至現場負責一 切作業im.程 ，惟需更換現場負責人時

需於一 周前以書面通知甲方 ，於兩週內未通知時 ，視同違約。

（五）工作人員之服務態度，應保持和藹熱誠 3 如有服務不佳 、態度傲慢等情形 ，經甲方

提出糾正後，乙方應即督導改善或解雇。

（六）工作人員之品德行為或安全，由乙方完全負責，在校內不得有賭博、西曲？昌、鬥毆、

滋事、吸食毒品、存放達1在品等影響校內安寧與安全之行為 ，如發現上述情事及其

他非法行為，視同違約。其情節重大峙，1涂送警究辦外，致發生氏、刑事責任者，

應由行為人及乙方自行負責，與甲方無涉。

（七）乙方對所雇用之工作人員應負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勞基法所規範之雇主責任而與甲方

無雇偽關餘，工作人員因工作而遭受一切意外傷亡及損害概與甲方無關。

十一、罰責：

（一）乙方如有違反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條各款管理規定時，第一次口頭警告

要求立即改善，第二次以後以書面警告並要求立即改善之、並處以違約金新台幣丞

仟元，第三次處以違約金新台幣陸仟元，第四次以後之違約金為前次違約金之兩倍﹔

經甲方三次以上書面通知，仍未能改善峙，立即終止合約。

（二）乙方如有違反第八條、第九條各款管理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第一次處違約金新台幣

4五仟元、第二次處違約金新台幣壹萬元、第三次沒收全額履約保證金且無條件立即

終止今約。

（三）乙方如有違反以上各項規定須繳納違約金時，甲方得書面通知限期補繳，如逾期限

仍未繳納時，最多加繳至應繳款項之50%滯納金罰款，並得立即 j終止今約 ，乙方不

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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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如有違反各項管理規定時，經甲方書面通知乙方限期改善，仍置之不理者，甲

方得沒收全額履約保證金並得無條件立即終止今約，但如人力無法克服者，則不在

itb r良。

（五）乙方逾期繳交場地管理費、水費、電費及其他應繳納之費用，其可歸責乙方責任時，

每逾 1 日，乙方應加繳應繳金領 2% 之滯納金 ，最多加繳豆應繳款項之 60% 滯納金罰

款，甲方並得就乙方所繳交之履約保證金內逕行扣繳。如乙方逾期繳納超過30日，

甲方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十二、一般規定：

（一）合約屆滿時且甲乙雙方均同意總約時，得經乙方之同意，由乙方提供甲方與學論助，

有關興學補助之方式或金額，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約定之。

（二）合約有效期限內，如一方擬提前終止合約時，需徵得對方之同意，並應就對方因終

止合約所生之損害，依協商給予合理之賠償。

（三）如因乙方違反本合約相關規定，致甲方處以無條件立即終止合約時，乙方不得適用

前第（二）款，要求甲方賠償。

（四）乙方為提供甲方教職員工及學生購物之便，乙方得提供工讀、實習之機會、供甲方

之學生參與。

（五）設立地點有下列情況之一 時 ，甲方得隨時中止雙方契約鵑餘 ，乙方不得有異議 ：

1. 甲方因公手t需要 。

2. 甲方房屋滅失時。

3. 乙方違反本合約規定時 。

4. 乙方申請退租峙。

（六）本契約期限未滿，乙方擬解約時，需提前輩個月告知甲方且經其同意後、支付主個

月管理費企事員之解約賠償金。

十三、終止合約

乙方違反本合約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各款時，甲方得沒

收履約保證金1甘于止合約。若因而對甲方造成生命、財產、名譽或重新招商之損害，乙

方應依甲方之要求給付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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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爭議處理

（一）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

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1.於徵得甲方同意並簽訂仲裁協議書後，依仲裁法規定提付仲裁，並以台北市為仲

裁處所。

2.提起氏事訴訟。（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3. 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

4.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受理異議機關：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地址：台北市忠孝泉路三段一號﹔電話：（ 0 2 )  27712171 傳真 ：（02 ) 27815578

（三）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I.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機關同意無須履約者不在此限。

2. 廠高因爭議而暫停履約 ，其經爭議處理結呆被認定無理由者 ，不得就暫停履約之

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四）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五、其他

（一）乙方對於履約所僱周之人員，不得有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函體人士之情事。

（二）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履約期前應僱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氏之人數，各

應達其圈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並均以整數為計算標準＇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 。

僱用不足者，應分別依規定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

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及房、住氏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房、住民族就業基金專戶，繳納上

月之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領部分。

（三）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頃，依國要于財產法或其他公產管理規定及氏法等相關法令。

十六、本合約正本兩份、副本兩份，經雙方簽幸後正式生效，各執正本乙份、副本乙份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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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查核影印店廠商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一、目的：為加強查核輔導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廠商於影印服務區域之明顯處

張貼「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不法影印」等警語，特訂定此標準作業流

程。 

二、依據： 

(一)教育部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 

(二)教育部 101年 3月 9日臺高通字第 1010036358號。

三、作業流程說明： 

(一)為落實尊重智慧財產權，本校定期(每半年)透過本校公部門督導或不定

期至委外經營之影印店廠商進行查核作業，確認廠商是否遵守著作權法

相關規定。 

(二)查核廠商之影印機服務區域明顯處張貼「遵守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不

法影印」等警語或從事非法影印等作業。如查核未通過將行文通知店家

限期改善，並另訂日期複查。 

(三)至店家進行複查作業，如遇查核未通過或履勸未改善者，將依契約書規

定，提前終止契約之提案送至本校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亦辦理

後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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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影印店廠商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 影印店廠商 經營管理委員會 

定期(每半年)或不定

期進行實地查核 

是否未在影印機服務
區域明顯處張貼「遵守
智慧財產權」及「不得
不法影印」等警語或從

事非法影印 

結束 

審議終止契約事宜 提出終止合約 

限期改善 

結束 

進行複查
作業 

是 

否 

通過 

不
通
過
或
未
改
善 

發文請廠商 
限期改善 

決議後辦理後續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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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書館影(列)印服務規則 

 105 年 1 月 21 日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妥善管理影(列)

印機資源，並提供讀者影(列)印資料之需求，由廠商設置影印機，開放校內外

讀者使用，特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圖書館影(列)印服務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讀者可於本館開館時間內，使用館內提供之影(列)印設備自行影(列)

印，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支付費用。 

三、讀者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規定。影印之資料為非營利目的並

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不得影(列)印非法文

件，如有違反，由讀者須自負法律責任。 

四、本館影(列)印設備之建置、維護、管理及耗材補充由本校簽約之廠商提

供，使用者不得自行攜帶紙張。遇有設備故障時，請即向館員反應，轉請

廠商進行維護，勿自行拆裝設備，否則須負損壞賠償責任。 

五、本規則未盡事宜將依著作權法及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辦理。 

六、本規則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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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修正草案 

97 年 6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 7 月 1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1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7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發揮本校校園網路功能、普及尊重法治觀念，並提

供網路使用人及管理人可資依循之準則，以促進教學及研究，特依據「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

範」訂定本規範。 

二、適用對象： 

使用本校網際網路位址（IP Address）或在校園範圍內上網之資訊設備皆為本校校園網路之一

部份，前項所指資訊設備包含電腦伺服器、個人電腦、網路設備等，利用上述設施之個人或單

位皆為本校校園網路之使用對象。 

三、實施要點： 

(一) 本校校園網路之建立，係以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從事教學輔助、學術研究、行政業

務等相關活動為目標。 

(二) 校園網路上各項活動皆應遵守本規範及教育部訂定之「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

(三) 校園網路使用者應隨時注意在使用資訊設備時，不得影響他人生活及共同使用者之權

益。

(四) 校園網路之使用者禁止於網路上從事下列活動：

1. 除因公務需要且經單位主管核可外，禁止在公務電腦使用點對點（P2P）軟體下

載侵權檔案或提供違法分享。

2. 傳送違反著作權法及違反相關法律規章之資訊。

3. 以任何方式偷窺、竊取、更改、干擾、破壞他人資訊。

4. 蓄意散佈電腦病毒或其他未經授權資訊。

5. 侵入未經授權使用的電腦系統。

6. 將個人登入身份識別帳號及密碼借予他人使用。

7. 盜用或冒名使用他人身份申請登入識別帳號或網際網路位址。

8. 蓄意破壞或不正當使用資訊設備（電腦伺服器、個人電腦、網路設備等）。

9. 使用校園網路散佈廣告信、販售違禁品、非法軟體或資料。

10. 任何未經授權許可之商業行為。

11. 散佈不實文字、毀謗他人名譽。

12. 危害或干擾系統安全或網路通信安全。

13. 其他國家及本校相關法律規章明訂違法者。

(五) 校園網路使用者若違反本規範或涉嫌侵害他人權益時，除送校方相關單位議處外，需

自負刑事與民事責任。

(六) 任何單位或個人若發現校園網際網路位址之資訊設備發生不正當行為時，可檢附相關

行為證明資料予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於查明該不當資訊設備來源並

發現其行為確有不當時，得轉知該資訊設備所屬單位網管人員及使用者處理或網路停

權；情節重大者，得移送校方相關單位處理。

(七) 校外單位若有偵查犯罪之必要，應正式來函，負責單位依規定簽請校長核定後，配合

提供相關資料。

(八) 校園網路使用者應善盡自身資訊設備資安保護及帳號密碼強度提升之責任。

(九) 校園網路管理者應尊重網路隱私權、不得任意窺視其他網路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或有侵

犯隱私權之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附件-計_1-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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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維護或檢查系統安全。

2. 依據合理之懷疑，認為有違反校規情事發生時，為取得證據或調查不當行為。

3. 為配合司法機關之調查。

4. 其他依法令執行之相關網路管理行為。

(十) 校園網路之公用電腦管理者應善盡下列管理責任：

1. 保管並維護管理者之身份識別帳號及密碼。

2. 保管並維護公用電腦使用者之身份識別帳號及密碼。

3. 保管並維護使用者之個人資料。

4. 公用電腦服務之維護。

5. 公用電腦安全系統之維護。

6. 保存期限內公用電腦使用者存取紀錄或系統紀錄之維護。

7. 公用電腦系統及使用者重要資料備份之維護。

8. 對不當使用系統資源者在公告相關管理規則後予以停權或適當處分。

9. 配合校方處理爭議或偵查犯罪，提供相關資料。

(十一) 校園網路之網路設備管理者應善盡下列管理責任：

1. 維護管理相關校園網路資訊設備中之網路設備及相關資訊設備。

2. 保管並維護網路設備之管理者身份識別帳號及密碼。

3. 對不當使用網路資源者在公告相關管理規則後予以停權或適當處理。

(十二) 為使校園網路使用頻寬合理化及減少校園網路資訊安全事件發生，實施下列措施：

1. 對網路服務埠進行管制。

2. 對網路應用程式進行管制。

3. 本校校園網路之使用對象，其使用之資訊設備若有其他需另行開放之服務埠，需

填寫防火牆服務埠新增/異動申請表，經核可後，即可開放。

四、獎懲辦法： 

(一) 本校教職員工生若有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通安全事項獎懲辦法」

內任一情形者，將協助收集相關資料建請相關單位依法敘獎。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若經主管機關通報或裁定，發生第一級資安通安全事件者，以計網中

心最新公告說明封鎖或取消使用權；發生第二級(含)以上資通安全事件(影響全校及附

屬單位核心業務) 者，除依上述第一級方式處理外，本中心將提供相關佐證資訊檢送

相關單位依法懲處。

五、本規範經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計_1-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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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97 年 06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 07 月 01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03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6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處理校

園網路或其他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特依據「教育部台灣學術網路智

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及「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訂定本處理程

序。 

二、適用對象： 

適用於全校教職員工生，當接獲校外單位檢舉本校有疑似侵犯智慧財

產權事件時，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此程序，依情節重大程度處理並回覆檢

舉單位。 

三、處理程序： 

附件-計_2-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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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程序經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計網中心受理
疑似侵權事件檢舉

依檢舉方式分類

1、針對被檢舉IP停權及函請該IP
使用單位回報處理情形

2、會辦學務處、教官室、秘書室
等相關單位

是否重複被檢舉

七日內回覆”所屬區縣市網”
或”教育部電算中心”，告知
被檢舉IP已經停權並列入本校
追蹤處理

加會學務處、教官室、秘
書室等相關單位

以E-mail（參考文件如附件一）或電
話通知被檢舉IP位址使用者及所屬單
位網管人員並告知侵權法律責任及要
求立即停止疑似侵權行為

1、所屬單位通知IP位址使用者
2、IP位址使用者填寫切結書（附件

二）並允諾不再使用相關軟體及
非法下載，且經智慧財產權測驗
成績及格(60分以上)

1、IP位址停權兩個月。
2、將該IP列入追蹤名單並至教育部

TANet疑似侵權案件通報網登錄
處理情形

會辦單位視情節重大
程度依相關法規處理

函覆檢舉單位
處理情形

結案

書面檢舉

網路檢舉
(如E-mail)

是

否

計
網
中
心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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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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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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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IP: 140.124.X.Y 被檢舉下載侵權檔案(如轉寄附件)，為避免版權

問題，該電腦暫時無法連接網路，請解安裝軟體，並請實際使用該軟

體同學洽詢計網中心網路作業組，謝謝。 

聯絡方式：計網中心網路作業組 

參考網址：http://netflow.cc.ntut.edu.tw/virus/ 

計網中心網路作業組 

附件一 

附件-計_2-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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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 

切     結     書 

  本人 

 (員工編號或學號： 電腦 IP：140.124.  ) 

將依學校規定不再使用任何軟體下載軟體、影音檔案，並請家長

監督，若再被任何單位檢舉，本人願意接受學校停止網路使用權

及相關法律處分。 

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學生家長：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本校於   年   月   日接獲相關單位告知下載侵權檔案，

有鑒於本校其他案例及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特請填寫切結書

並督促不再有類似行為，以便本校兩個月後恢復該員網路使用

權。 

附件二

附件-計_2-校園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網路流量管理要點 

97 年 6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6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2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6 月 10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及校園保

護智慧財產權政策，對網路流量應為適當之區隔與管控，有效發揮對外網路頻寬效能，

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本要點適用於全校教職員工生。

三、由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建立網路流量蒐集機制、將統計資料公佈於本

校網路管理網站之流量資訊供使用者查詢。並以上網設備所使用之網際網路位址（IP 
Address）為基礎，每一 IP 每日對校外流量（含流入、流出量）均不得超出 10G bytes。 

四、凡本校網路區域範圍之電腦，皆須安裝掃毒軟體與定期更新作業系統漏洞，並每週至少

檢查一次，若發現因病毒或疑似被入侵，引發惡意攻擊行為干擾或破壞網路上其他使用

者，傳遞違法資訊等，將立即停止網路使用權利，直至回覆說明和清除問題。

五、經查獲非法使用侵權之檔案或軟體，本中心將依「本校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

理程序」予以網路停權處理，並視情節輕重辦理。

六、為對重複違規者增加警惕作用，最重可以「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理。

七、凡是學術研究、教學及正當合法之用途有流量超限需求時，請填寫「電腦網路流量申請

表」，經單位主管證明，向本中心提出申請核可後，依核定網路流量使用。

八、本要點經計算機與網路發展指導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計_3-校園網路流量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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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貼紙標識 
貼紙樣張 

附件-計_4-電腦主機宣導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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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 

96 年 12 月 18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算機發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 1 月 22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4 年 1 月 6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4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伺服器之資訊安全及網

路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本校各單位對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之伺服器。

三、伺服器須向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報備，由本中心進行資訊安

全掃描檢測，通過後方得連線提供服務。

四、各單位對外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之伺服器，須有專人負責管理維護，並進行相

關資訊安全作業，伺服器管理人應參加本中心舉辦之資訊安全講習。

五、本中心不定期對列管伺服器進行資訊安全掃描檢測，伺服器管理人須依據本

中心所提供之檢測報告進行相關漏洞修補作業。

六、台灣學術網路係提供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間之教學研究活動，於校園網路內

不得提供商業性網路服務，亦不得提供具商業廣告性質之免費網路服務。

七、各單位伺服器如經檢舉濫發廣告信件、攻擊其他主機、遭駭客入侵、發生異

常流量、經資訊安全掃描檢測後未修補漏洞者或違反智慧財產權等資訊安全

事件，本中心得停止該伺服器網路連線權利。

八、本要點經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計_5-校園伺服器管理要點



【計網中心軟體清單】 計_行_6

軟體名稱 版本 數量 

Microsoft Windows 8, 10 全校授權 

Microsoft Office Professional 2013, 2016, 2019 全校授權 

華康字型 教職員工授權 

無蝦米輸入法 教職員工授權 

National Instruments LabView 全校授權 

MathWorks MATLAB 全校授權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14 教職員工授權 

Acrobat Professional DC 2015 53 

Adobe Web Standard Create Suite 3 

(Contribute, Dreamweaver, Fireworks , Flash) 
CS3 計網中心 

Ulead PhotoImpact 12.0 計網中心 

Ulead VideoStudio 8.0 計網中心 

CyberLink Power Director 11 單間教室 

Microsoft Visio 2016 51 

Microsoft Project 2016 50 

AutoCad Inventor Professional 11.0 50 

Autodesk Education Suite Industrial Design 2010 125 

Borland Delphi 5.0 100 

Borland Jbuilder 3.5 50 

Borland C++ Builder 5.0 50 

TRBS(軟體教學廣播) 10.0 10.0 305 

TRBS(軟體教學廣播) 8.0 8.0 120 

MFP Charging 複合機 E 卡通計費系統 5 台印表機 

IBM SPSS 校園授權，模組內容如下： 

 Statistics Base 教育單機版(30U)

 Forecasting 教育單機版(3U)

 Regression 教育單機版(3U)

 Amos 教育單機版(3U)

 Conjoint 教育單機版(1U )

23 

請詳見軟體名稱。 

如需使用請登入北科軟

體雲使用。 

ArcGIS 授權，模組內容如下：(50U) 

 ArcGIS Desktop Advanced Single Use

 Esri City Engine Advanced

 ArcGIS Data Reviewer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Tracking Analyst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3D Analyst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Spatial Analyst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Schematics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Publisher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Network Analyst for Desktop Single Use

 ArcGIS Data Interoperability for Engine Single Use

 ArcGIS Geostatistical Analyst for Desktop Single Use

請詳見軟體名稱。 

如需使用請登入北科軟

體雲使用。 

附件-計_6-計網中心軟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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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電腦軟體侵權處理要點

97 年 6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 7 月 14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適當處理本校之電腦軟體侵權行

為，特制定本要點。

二、 本校之電腦軟體侵權通報來源如下：

1. 由教育部或中央研究院通報之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事件。

2. 檢警調單位之電子郵件通報或來函通報之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事件。 
3. 由本校定期或不定期之電腦軟體查核所發現之疑似電腦軟體侵權

事件。

4. 透 過 本 校 計 算 機 與 網 路 中 心 提 供 之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wwwcc@ntut.edu.tw）所收到之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事件。

三、 本校教職員工生於校園內發現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事件時，均有責任透過本

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wwwcc@ntut.edu.tw）進行通

報。

四、 接獲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之通報時，應進行下列處理程序：

1. 確認電腦軟體侵權狀況。

2. 如確認為電腦軟體侵權行為，使用者需填寫「切結書」（如附件一），

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移除該電腦軟體。

五、 若經教育部或中央研究院通報之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事件，須依相關單位之

要求進行後續處理與回覆。檢警調單位來函通報之疑似電腦軟體侵權事

件，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核示後，回覆通報單位。

六、 本要點經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計_7-校園電腦軟體侵權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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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電腦軟體侵權

切  結  書

  本人           (員工編號或學號：      電腦 IP：

140.124.X.Y)將依學校規定不再使用任何未經授權軟體，若再被任何

單位檢舉，本人願意接受學校停止網路使用權及相關法律處分。 

姓名：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單位主管：    簽章： 

學生家長：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本校於 YY 年 MM 月 DD 日接獲通報告知該員使用未經授權軟體，

有鑒於本校其他案例及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特請填寫切結書並督

促不再有類似行為，以便本校兩個月後恢復該員網路使用權。 

附件一

附件-計_7-校園電腦軟體侵權處理要點



 T1083200071  1080819 372,000  Symantec防毒軟體(一年授權)

 T1083200024  1081017 3,950,000  微軟校園授權軟體(教職員工生)

 T1083200113  1081029 60,000  Adobe CC(一年授權)

 T1083200104  1081122 273,000  Solidworks授權軟體軟體購置案

 T1083200066  1081126 1,408,000  MATLAB全校授權軟體(合約1408000元)

T1093200038 1090416 100,000 ※經管系SAS軟體※品名:經管系SAS軟體

T1093200014 1090428 690,000
教學研究用－－陳佑安※品名:LabView校園授權三年軟體-估5/22

二次標

 T1093200036  1090521 33,270  NAKIVO虛擬機備份軟體

J1091100638 1090522 425,904 ITBC13軟體廣播

7,312,174小  計

合法軟體編列預算明細表

請購編號 請購日 請購金額 摘要

附件-計_8-軟體經費預算明細表



計_行_9 

自由軟體清單 

軟體名稱 適用平台 

1 Ubuntu Linux 

2 Cygwin Windows 

3 DEV C++ Windows, Linux 

4 Firefox Windows, Linux,Mac OS 

5 Chrome Windows, Linux,Mac OS 

6 MinGW Windows 

7 Libre Office Windows, Linux,Mac OS 

8 Putty Windows, Unix 

9 FileZilla Windows, Linux,Mac OS 

10 XnView Windows, Linux,Mac OS 

11 NotePad++ Windows 

12 7-Zip Windows, Linux,Mac OS 

13 Eclipse Windows, Linux,Mac OS 

14 Gimp Windows, Linux,Mac OS 

15 Inkscape Windows, Linux,Mac OS 

附件-計_9-自由軟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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